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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701][bookmark: 总则][bookmark: _Toc65386376][bookmark: _Toc494378622][bookmark: _Toc65557527][bookmark: _Toc230773928]1  总    则

1.0.1　为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2024）及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规范本市建设工程计价活动，推动工程造价管理高质量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条例》《深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指引。本指引是对国家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和国家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的应用、补充与完善。
1.0.2　使用国有资金和集体所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应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其他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宜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
[bookmark: OLE_LINK3]1.0.3　采用深圳市消耗量标准、价格信息作为计价依据的建设工程，应按本指引的规定执行；采用造价资讯等其他方式作为计价依据的建设工程，应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2024）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同时应符合我市招投标、质量安全及建设项目管理等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230773935][bookmark: _Toc494378624][bookmark: _Toc65386378][bookmark: _Toc65557533]1.0.4　建设工程的计价活动应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诚实守信、法定优先、有约从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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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安全文明施工费
承包人按照国家及地方主管部门等有关要求，为保证安全施工、文明施工，保护现场内外环境和搭拆临时设施等所采用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 
2.0.2　总承包服务费
总承包人对发包人自行采购的材料与设备等进行保管，以及为发包人进行发包的专业工程提供配合、协调、施工现场管理、已有临时设施使用、竣工资料汇总整理等服务所需的费用，包括总包管理服务费和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保管费。
2.0.3　夜间施工增加费
因施工现场等条件限制不能在白天施工，需在夜间施工时所发生的夜班补助费、夜间施工降效、夜间施工照明设施摊销及照明用电等费用。合理工期内因施工工序需要连续作业夜班施工的和建设单位为缩短合理工期而要求施工企业在夜间施工的情形除外。
2.0.4　赶工措施费
发包人要求的合同工期少于定额（标准）工期一定幅度时，施工企业为满足合同工期要求而采取的相应组织或施工措施所发生的费用，包括发包人为缩短工期而要求施工企业在夜间施工所发生的夜班补助、夜间施工降效、夜间施工照明设施摊销及照明用电等费用。
2.0.5　最高投标限价
发包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本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规定，以及拟定的招标文件和招标工程量清单，并结合工程实际情况，按照本指引规定编制的，限定投标人投标报价的最高价格。
2.0.6　招标工程量清单
发包人结合工程实际情况，依据招标文件有关规定编制的，随招标文件发布供投标报价的工程量清单，包括其说明和表格。 
2.0.7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投标文件中已标明价格的工程量清单，包括其说明和表格。 


[bookmark: _Toc10788][bookmark: _Toc10651][bookmark: _Toc4093][bookmark: _Toc20131][bookmark: _Toc31553]3　基 本 规 定
[bookmark: _Toc17037][bookmark: _Toc18537][bookmark: _Toc29485][bookmark: _Toc1308][bookmark: _Toc31880][bookmark: _Toc4944][bookmark: _Toc27201][bookmark: _Toc3176][bookmark: _Toc831][bookmark: _Toc22908][bookmark: _Toc65557540][bookmark: _Toc65386385]3.1  一般规定
3.1.1　建筑安装工程费应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工程量清单应按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措施项目清单、其他项目清单、增值税分别编制及计价。
3.1.2　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工程量清单的清单列项、计量应按国家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及深圳市补充（调整）工程量清单项目计算标准的规则执行，工程量清单根据工程项目特点进行补充完善或另行约定计量方式的，应在清单项目特征、招标文件、合同文件中对其工程量计算规则、计量单位、适用范围、工作内容等予以说明。
3.1.3　工程量清单的清单项目综合单价应为不含增值税的税前综合单价，由人工费、材料费、 施工机具（机械）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等组成，包括相应清单项目约定或合理范围的风险费；清单项目的增值税应填写在增值税中，但其他项目清单中的专业工程暂估价已含增值税，工程量清单的增值税中不应再计取专业工程暂估价的增值税。
综合单价中的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机械）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应按下列规定计价：
1　人工费
人工费是指按工资总额构成规定，支付给从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的生产工人和附属生产单位工人的各项费用。内容包括：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不包含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 
2　材料费
材料费=Σ（材料消耗量×材料单价）。 
材料费是指施工过程中耗费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构配件、零件、半成品或成品、建筑设备的费用。内容包括：材料原价、运杂费、运输损耗费、采购及保管费。材料费中包含建筑设备费用，即房屋建筑及其配套的附属工程中电气、采暖、通风空调、给排水、通信及建筑智能等为房屋功能服务的设备费用。 材料单价不包含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
3　施工机具（机械）使用费
施工机具（机械）使用费=Σ（施工机械台班消耗量×台班单价）。 
施工机具（机械）使用费是指施工作业所发生的施工机械、仪器仪表摊销使用费或其租赁费，不包含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 
1） 施工机械摊销台班、租赁台班单价包括折旧费、检修费、维护费、安拆费及场外运输费（大型机械除外）、机械管理费、机上和其他配合操作人员人工费、燃料动力费等。 
2） 仪器仪表摊销台班、租赁台班单价包括工程使用的仪器仪表摊销费和维修费。 
4　企业管理费 
企业管理费是指建筑安装企业组织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所需的费用。内容包括：管理人员工资、管理人员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管理人员住房公积金、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固定资产使用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费、劳动保护费、检验试验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财产保险费、财务费、税金（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环境保护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以及地方教育附加等）、其他（技术转让费、技术开发费、投标费、业务招待费、绿化费、广告费、公证费、法律顾问费、审计费、咨询费、保险费）等。企业管理费不包含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
其中，检验试验费是指按照《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及相关检测规范标准的规定要求，施工企业自检以及对建筑材料、构配件等试样的制作、封样、送达所发生的费用；不包括建设单位根据国家标准和施工验收规范要求，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材料、构配件和建筑物工程质量检测检验所发生的费用，以及新结构、新材料的试验费和对构件（如幕墙、预制桩、门窗等）做破坏性试验所发生的试样费用，相应费用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中列支。但对施工企业提供的具有合格证明的材料进行检测不合格的，该检测费用由施工企业支付。
5　利润 
利润是指施工企业完成所承包工程获得的盈利。 
3.1.4　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项目清单应根据我市有关规定单独列项并按《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计算，该费用作为不可竞争费用，且应符合《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资〔2022〕136号）及我市有关文件规定。依据《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费列入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部分。
3.1.5  发包人应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单位落实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的管理规定》《深圳市建设工程工期管理办法》及我市有关规定，合理确定建设项目合同工期；发包人确需压缩合同工期的，合同工期少于定额（标准）工期80%时，应当组织专家对质量安全技术保障措施进行论证，并在工程量清单编制时单列赶工措施项目清单。
[bookmark: OLE_LINK1]3.1.6  发包人应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5〕57号）及我市有关规定，将建筑废弃物（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拆除废弃物、施工废弃物、装修废弃物）减量、运输、利用、处置所需费用列入工程造价。
3.1.7  对于合同约定范围外的新增工程，发承包双方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我市有关规定执行。如新增工程属于依法不需招标的，发包人宜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新增工程的计量计价等结算原则，合同履行过程中签订的补充协议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相关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3.1.8  发承包双方应明确约定合同工程计量、合同价款调整、工程结算与支付等方面内容，并按合同约定办理工程施工过程结算和（或）竣工结算，及时支付工程价款。
[bookmark: _Toc14641][bookmark: _Toc15136][bookmark: _Toc31078][bookmark: _Toc5153][bookmark: _Toc11265][bookmark: _Toc3145][bookmark: _Toc9521][bookmark: _Toc31333][bookmark: _Toc12862][bookmark: _Toc3801]3.2  建筑安装工程费计价程序及格式
3.2.1　建筑安装工程费计价程序应按表1所示进行。
表1  建筑安装工程费计价程序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参考计算公式

	1
	分部分项工程费
	∑（工程量×税前综合单价）

	2
	措施项目费
	按规定计算

	3
	其他项目费
	按规定计算

	3.1
	专业工程暂估价
	按项计算（含增值税）

	4
	增值税
	（1+2+3-3.1）×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增值税税率

	5
	含税工程造价
	1+2+3+4


[bookmark: _Toc230773938]注：专业工程暂估价为已含税价格，在计算增值税计算基数时不应包含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
3.2.2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包括封面、扉页、编制（审核）说明、工程项目汇总表、工程项目清单计价表等。编制（审核）说明应列明工程概况、招标（或合同）范围、编制（审核）依据及计价方法等。
[bookmark: _Toc230773940][bookmark: _Toc494378625]3.2.3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活动中的工程量清单、最高投标限价、投标报价、工程结算等编制所采用计价表格样式详见本指引附表。
[bookmark: _Toc19310][bookmark: _Toc26786][bookmark: _Toc12381][bookmark: _Toc552][bookmark: _Toc25303]

4　工程量清单编制

4.0.1　招标工程量清单应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及工程交付范围，以合同标的或以单项工程、单位工程为工程量清单编制对象进行列项编制，并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4.0.2　分部分项工程及措施项目清单应按国家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和深圳市补充（调整）清单项目计算标准确定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工作内容，并计算其工程数量。
4.0.3　工程量清单编制应符合下列依据的规定：
1　本指引；
2　国家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和国家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 
3　国家及省级、行业和本市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计量与计价相关规定，以及根据工程需要补充的工程量计算规则；
4　招标文件、拟订的合同条款及其相关资料；
5　工程招标图纸及其相关资料；
6　与建设工程有关的技术标准规范；
7　施工现场情况、相关地勘水文资料、工程特点及交付标准；
8　其他相关资料。
4.0.4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中由发包人提供材料或暂估材料价格的清单项目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设工程存在发包人提供材料的，应在招标工程量清单的项目特征中对发包人提供材料予以描述。
2　发包人提供材料的应按承包人负责安装和承包人不负责安装分别列项，并填写本指引表F.1发包人提供材料一览表；表F.1中的材料数量应根据招标图纸和国家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和深圳市补充（调整）清单项目计算标准规定计算，同时明确发包人提供材料的有效损耗率，其相应有效损耗率可按类似工程同类项目材料损耗率合理确定。
3　材料暂估价的清单项目应在项目特征中明确暂估材料，并按本指引附录的表E.6材料暂估单价及调整表单独列出材料明细项目及其暂估单价。
4.0.5  措施项目清单列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措施项目清单应根据招标工程的实际情况，依据常规的施工工艺、顺序等，结合招标文件要求，按国家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及深圳市补充（调整）清单项目计算标准进行编制。上述标准及深圳市相关规定未包含的措施项目清单可补充列项。
2　安全文明施工项目清单应根据深圳市补充（调整）清单项目计算标准及《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结合工程实际列项。
3　发包人要求的合同工期少于定额（标准）工期80%时，应按《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有关规定，在措施项目清单中单列赶工措施项目。
4.0.6　其他项目清单列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暂列金额是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暂定并包括在合同总价中，用于招标时尚未能确定或详细说明的工程、服务和工程实施中可能发生的合同价款调整等所预留的费用。发包人应根据招标工程的实际情况，结合招标文件要求进行列项。
2　专业工程暂估价是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提供的，在招标时暂不能确定工程具体要求及价格而预估的含增值税的专业工程费用。专业工程暂估价应按招标文件要求的专业工程分类别和（或）分专业列项，应包含其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以及增值税。
3　计日工是承包人完成发包人提出的零星项目或工作，应根据工程实际列出相应人工工日、材料、施工机具（机械）台班的暂定数量。
4　总承包服务费包括总包管理服务费和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保管费，应根据招标文件要求进行列项。
[bookmark: _Toc65557541][bookmark: _Toc230773946][bookmark: _Toc494378626][bookmark: _Toc65386386]4.0.7　增值税应根据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及本指引规定进行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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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应符合下列依据的规定：
[bookmark: _Toc230773947]1　本指引；
2　国家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和国家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 
3　招标文件（包括招标工程量清单、合同条款、招标图纸、技术标准规范等）及其补遗、答疑、异议澄清或修正； 
4　国家及省级、行业和本市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标准、价格信息、价格指数及相关规定，以及根据工程需要补充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工程造价数据及造价资讯；
5　与招标工程相关的技术标准规范；
6　工程特点及交付标准、地勘水文资料、现场情况；
7　合理施工工期及常规施工工艺、顺序；
8　其他相关资料。
5.0.2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应根据招标图纸、招标工程量清单项目的项目特征、工作内容及有关技术标准规范等要求确定。
2　材料暂估价项目的综合单价中主材价格，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提供的材料暂估价（不含增值税）计入综合单价。
3　发包人提供材料（设备）、承包人负责安装的清单项目，其清单项目综合单价应包括发包人提供材料的安装费用，但不包括发包人提供材料的价格，发包人提供材料不计利润，应在其他项目清单中计算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保管费；发包人提供材料且材料供应方负责安装，而承包人不负责安装但提供配合及协调服务的，工程量清单不应列项也不计算其综合单价，应在其他项目清单中计算总包管理服务费。
5.0.3　措施项目清单计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全文明施工项目清单分为清单列项部分、费率部分和产业工人职业训练专项经费，其中费率部分和产业工人职业训练专项经费应按《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的推荐费率计算。
2　其他措施项目清单应根据招标文件和招标工程量清单、工程实施要求及常规的施工工艺措施，参考《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等相关计价标准或类似工程价格信息等确定。
5.0.4　其他项目清单计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暂列金额应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结合工程实际，参考《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或类似工程价格信息计价。
2　专业工程暂估价（含增值税）应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结合工程实际，参考类似工程的合理价格计价。
3　计日工中的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机械）使用费应根据招标工程的实际情况，参考类似工程价格信息、合同清单中类似清单项目综合单价分析表中的明细价格组成等确定，计日工综合单价应包含相应的管理费及利润。
4　总承包服务费应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结合工程实际，参考《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或类似工程价格信息等计价。
5.0.5　增值税应以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措施项目清单、其他项目清单（专业工程暂估价除外）的合计金额作为计算基础，乘以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增值税税率计算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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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结合发包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填报所有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每个清单项目应只填报一个报价，并对填报价格的一致性及合理性负责。
6.0.2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低于成本价，且不得高于发包人公布的最高投标限价。
6.0.3　投标人的投标价应包括招标文件中规定的由承包人承担范围及幅度内的风险费用。如招标文件中未明确相关风险责任的，投标人应在接收招标文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提请发包人明确，发包人应在规定时间内予以书面答复。
6.0.4　投标人的投标总价应与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措施项目清单、其他项目清单、增值税的合价总额一致，并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交与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综合单价及合价一致的费用构成明细表。
6.0.5　投标报价编制应符合下列依据的规定：
1　本指引；
2　国家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和国家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
3　招标文件（包括招标工程量清单、合同条款、招标图纸、技术标准规范等）及其补遗、答疑、异议澄清或修正； 
4　国家及省级、行业和本市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计量计价相关规定，以及根据工程需要补充的工程量计算规则；
5　与招标工程相关的技术标准规范等技术资料；
6　工程特点及交付标准、地勘水文资料、现场踏勘情况；
7　投标人的工程实施方案及投标工期；
8　投标人企业定额、工程造价数据、市场价格信息及价格变动预期、装备及管理水平、造价资讯等；
9　其他相关资料。
6.0.6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中发包人提供材料的清单项目，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说明的发包人提供材料的规格型号、品牌档次等，对发包人提供材料的清单项目进行安装报价，并应满足工程数量对人工价格变化、招标文件规定的有效损耗率、自身原因超耗使用材料产生的承包风险等要求。投标报价的综合单价及投标总价不应包含发包人提供材料的供货人将相关的材料运抵交货地点、完成卸货的费用。
2　对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中载明材料暂估价的清单项目，应按工程量清单载明的材料暂估单价计入综合单价。
6.0.7　措施项目清单计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全文明施工费属于不可竞争费，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提供的金额填报。
2　除安全文明施工以外的其他措施项目清单应根据招标工程特点、完工交付标准、施工现场情况、自身的工程实施方案及投标工期进行自主报价。
6.0.8　其他项目清单计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投标人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提供的暂列金额、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准确填报在相应投标总价内。
2　投标人应按计日工清单中提供的清单项目及其暂定数量，对计日工清单项目进行投标报价，计日工综合单价应包含相应的管理费及利润。
3　总承包服务费应根据招标文件中列出的发包人另行发包的专业工程和发包人自行采购的材料与设备情况，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履行管理、协调及配合责任的需要，自主报价。
[bookmark: _Toc230773957][bookmark: _Toc494378628]6.0.9　增值税应以完成报价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措施项目清单、其他项目清单（扣除专业工程暂估价）的总价汇总金额作为计算基础，乘以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增值税税率确定增值税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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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发承包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限、计价方式办理工程竣工结算。合同约定执行施工过程结算的，发承包双方应按合同约定的施工过程结算节点、程序和方法，进行相关施工过程结算的计量与支付。
7.0.2　工程结算编制应符合下列依据的规定：
1　工程施工合同文件及补充协议；
2　工程投标文件、招标文件；
3　本指引；
4　国家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和国家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 
5　国家及省级、行业和本市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计量计价相关规定，以及根据工程需要补充的工程量计算规则；
6　合同图纸、实际施工图纸及相关工程勘察与设计资料；
7　合同规范、发包人在施工过程中补充的技术规范；
8　经批准或确认的工程变更、计日工、工程索赔等资料；
9　发承包双方已确认的工程量及其价款；
10　发承包双方已确认的合同调整价款；
11　其他相关依据及资料。
7.0.3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的工程量应根据合同约定，依据发包人提供的设计文件及颁发和确认的变更指令等，按照国家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及深圳市补充（调整）清单项目计算标准进行计量。
2　分部分项工程的综合单价应按合同单价计算；发生工程变更、工程量清单缺陷等情形的，如需调整或新增清单综合单价的，应根据合同约定，以发承包双方确认调整的综合单价计算。
7.0.4　措施项目清单计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部分、产业工人职业训练专项经费计算基数应在最高投标限价计算基数的基础上考虑工程量变化及工程变更等因素，费率按《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推荐费率执行，计算基数和费率均不参与下浮；安全文明施工费清单列项部分的工程量应结合工程实际进行计量，综合单价应按合同单价计算。合同另有约定的，按合同约定执行。
2　除安全文明施工以外的其他措施项目清单，以“项”为计量单位的，应依据合同约定计算；以综合单价计价的，按照国家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及深圳市补充（调整）清单项目计算标准进行计量计价，合同另有约定的，按合同约定执行。
3　合同履行期间，发包人要求在合同工期（包括经发包人批准的延长工期）的基础上压缩工期的，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提前竣工费用（赶工补偿），费用列入其他项目费。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由承包人承担相应损失以及合同约定的逾期违约责任。
7.0.5　其他项目清单计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日工依据合同约定，按照发承包双方共同确定的内容及合同单价计算。
2　材料暂估价应按经招标确定或发承包双方共同确认的材料税前价格调整合同价款，价差调整部分应计算增值税，不计利润和安全文明施工费。
3　专业工程暂估价应按合同约定的计量计价规则或结算原则调整合同价款。专业工程暂估价包括该专业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增值税。
4　总承包服务费发生调整的，应以发承包双方确认的金额计算，合同另有约定的，按合同约定执行。
5　工程变更费用应根据合同约定，按发承包双方确认的变更事项计算。
6　工程索赔费用应根据合同约定，按发承包双方确认的索赔事项和金额计算。
7.0.6　合同履行期间，人工费（含机械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机械）使用费中的燃料动力价格波动超出合同约定幅度的，应按合同约定调整工程价款，列入其他项目费。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价差调整部分应计增值税，不计企业管理费、利润及安全文明施工费。
7.0.7　增值税应依据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增值税税率及合同约定计算。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国家财税政策变化调整增值税税率的，调整税率实施后的工程计价及所支付的工程价款应按调整后的税率计算增值税，并按原依据合同基准日税率计算的相应增值税的差额调整合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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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深圳市补充（调整）清单项目计算标准是依据《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50856-2024）《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8-2024）以及《爆破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2-2024）等标准要求，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在国家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的基础上进行补充、调整、完善。
8.1.2　深圳市补充（调整）清单项目计算标准适用于采用深圳市消耗量标准、价格信息作为计价依据的建设工程。
8.1.3　深圳市补充（调整）清单项目计算标准有规定的，应按有关规定执行，未规定的内容应按国家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执行。
8.1.4  深圳市补充（调整）清单项目计算标准中新增清单项目的工作内容仅列出了主要内容，除另有规定和说明外，应视为已包含完成该清单项目所需的必要工作。 
8.1.5　发包人补充的工程量清单应按国家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有关规定，完善补充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工程量计算规则、工作内容或包含范围。 
8.1.6　发包人应按我市有关规定，将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拆除废弃物的处置费用列入工程建设其他费，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中的清单工作内容不包含“弃置、消纳、处置”等。
8.1.7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等涉及爆破法施工的石方工程，应执行《爆破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2-2024）及深圳市爆破工程补充（调整）清单项目计算标准。
8.1.8  装饰工程作业面高度24m以上和建筑物高度8层或24m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应计算建筑物超高增加费，其费用计入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和措施项目清单综合单价中。
8.1.9　建筑物高度在8层或24m以上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电气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智能化系统设备安装工程、消防工程、给排水、燃气工程和通风空调工程，应计算高层建筑增加费；地下室、洞内、库内或暗室内（需要照明）安装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电气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智能化系统设备安装工程、工业管道工程、消防工程、给排水、燃气工程和通风空调工程，应计算地下室增加费。高层建筑增加费、地下室增加费计入分部分项工程清单项目综合单价中。
8.1.10　安全文明施工费分为安全文明施工清单列项部分、安全文明施工费率部分和产业工人职业训练专项经费。发包人应按深圳市补充（调整）清单项目计算标准各专业工程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进行列项，并按《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相关规定计算。
8.1.11　国家各专业工程计算标准中的“施工排水”“施工降水”清单项目适用于因地下水降排水需要采用成井、机械抽水等情形，不包含安全文明施工费清单列项中按照水土保持等相关设计图纸要求，为满足排水要求在施工区设置的临时排水沟和集水井（沉砂井）。
8.1.12　国家各专业工程计算标准中的“夜间施工增加”的清单工作内容应按本指引术语2.0.3有关规定执行。
8.1.13 发包人可结合项目实际需要，对质量符合要求的建筑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而采用的措施，按深圳市补充（调整）清单项目计算标准各专业工程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建筑废弃物减量化措施”进行列项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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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土石方工程
A.1  一般土石方
表A.1.2   一般土石方（编码：0101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0101B001
	挖一般土方
	1. 土类别
2. 开挖深度
3. 开挖方式
4. 基底处理方式
	m³
	按消耗量标准计量规则计算
	1. 开挖、放坡
2. 装车
3. 场内运输
4. 清底修边
5. 基底夯实
6. 基底钎探

	010101B002
	挖一般石方
	1. 岩石类别
2. 开挖深度
3. 开挖方式
	m³
	按消耗量标准计量规则计算
	1. 开挖、放坡
2. 装车
3. 场内运输
4. 检底修边


A.2  基础土石方
表A.2.1  基础土石方（编码：010102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0102B001
	支撑下挖土方
	1. 土类别
2. 开挖深度
3. 基坑宽度
	m³
	按围护结构内围面积乘以冠梁底（或第一道支撑底）至底板（或垫层）底的高度以体积计算
	1. 开挖
2. 装车
3. 场内运输
4. 清底修边
5. 基底夯实
6. 基底钎探

	010102B002
	支撑下挖石方
	1. 岩石类别
2. 开挖深度
3. 基坑宽度
	m³
	按围护结构内围面积乘以冠梁底（或第一道支撑底）至底板（或垫层）底的高度以体积计算
	1. 开挖
2. 装车
3. 场内运输
4. 检底修边

	010102B003
	支撑下挖淤泥流砂
	开挖深度
	m³
	按围护结构内围面积乘以冠梁底（或第一道支撑底）至底板（或垫层）底的高度以体积计算
	1. 开挖
2. 装车
3. 场内运输




A.4  其他规定
1. 挖一般土石方应按本章8.2节表A.1.2中 “挖一般土方”“挖一般石方”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2. 一般土石方、沟槽、基坑的划分为：底宽小于或等于7m，且底长大于底宽3倍的为沟槽；底长小于或等于3倍底宽且底面积小于或等于150㎡的为基坑。
3. 干湿土的界限划分为：含水率小于或等于25%为干土、含水率大于25%的为湿土；没有地质勘测资料的，以地下常水位为准划分，地下常水位以上为干土，以下为湿土。
4. 支撑下挖土方、石方、淤泥流砂适用于地下连续墙、钢板桩、咬合桩、灌注桩、混凝土支护桩等有围护结构且相邻水平支撑，水平投影最小净间距20m以内的支撑下开挖。
5. 冠梁底（或第一道支撑底）至地面的土方、石方、淤泥流砂，以及相邻水平支撑水平投影最小净间距大于20m支撑之间的土方、石方、淤泥流砂，均分别按本章8.2节表A.1.2 一般土石方中“挖一般土方”“挖一般石方”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A.2.1 基础土石方中“挖淤泥流砂”计算。
6.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A.2.1 基础土石方的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包括工作面宽度、放坡等），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0的相关规定执行。
7. 土石方工程的项目特征中“土类别”“岩石类别”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0的附录A 土壤分类表、附录B 岩石分类表确定，如土类别、岩石类别不能准确划分时，可依据地勘报告进行描述。
8.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A.3.1 平整场地及其他中“余方弃置”的工作内容不应包括“消纳”；如发生弃土场受纳处置费，应列入工程建设其他费中计取。

附录 B 地基处理与边坡支护工程
B.1  地基处理
表B.1.1  地基处理（编码：0102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0201B001
	插塑料排水板
	1. 长度
2. 其他要求
	m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长度计算
	1. 移机定位
2. 装运塑料排水板
3. 打拔钢护管
4. 铺设锚固/插排水板

	010201B002
	铺塑料排水板
	1. 面积
2. 其他要求
	㎡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1. 移机定位
2. 挖填锚固沟
3. 铺设塑料排水板
4. 锚固


B.3  其他规定
1.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附录B 地基处理与边坡支护工程中各清单项目特征及工程量计算规则中的“桩长”应包括桩尖（若有）；如清单项目特征未明确空桩，实际发生的，空桩部分可单独列项计算，并在项目特征中明确为空桩。空桩长度=孔深－设计桩长，孔深为打桩前地坪标高至设计桩底标高的深度。
2. 地下连续墙、咬合灌注桩的入岩增加费按本章8.2节表C.2.1中 “入岩增加费”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咬合灌注桩清单项目特征应增加“套管长度”相关描述。
3. 型钢桩、钢板桩、旋喷桩清单项目特征应明确是否包含扩（引）孔，如项目特征未明确，实际发生的，应按本章8.2节表C.2.1中 “扩（引）孔”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4.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附录B 地基处理与边坡支护工程中各清单项目特征中“地层类别”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0的附录A 土壤分类表、附录B 岩石分类表确定。如土类别、岩石类别不能准确划分时，可依据地勘报告进行描述。
5.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B.2.1 基坑与边坡支护中“泥浆外运”清单项目的工作内容不应包括“消纳”，如发生消纳处置费用，应列入工程建设其他费中计取。


附录 C 桩基工程
C.2  灌注桩
表C.2.1  灌注桩（编码：010302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0302B001
	入岩增加费
	1. 入岩地层类别
2. 桩类型
3. 设计桩径
4. 入岩深度
	m³
	按设计入岩深度乘以设计桩径截面面积以体积计算 
	1. 钻孔
2. 出渣
3. 清孔
4. 机具移位
5. 场地清理

	010302B002
	扩（引）孔
	1. 孔径
2. 其他要求
	m
	先引孔后钻孔按全长计算；
先钻孔后引孔按引孔长度计算 
	1. 钻孔
2. 测量、校正
3. 清孔
4. 机具移位
5. 场地清理


C.3  其他规定
1.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附录C 桩基工程中各清单项目特征及工程量计算规则中的“桩长”应包括桩尖（若有）；如清单项目特征未明确空桩，实际发生的，空桩部分可单独列项计算，并在项目特征中明确为空桩。空桩长度=孔深－设计桩长，孔深为打桩前地坪标高至设计桩底标高的深度。
2. 泥浆护壁成孔灌注桩、沉管灌注桩等灌注桩的入岩增加费应按本章8.2节表C.2.1中 “入岩增加费”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泥浆护壁成孔灌注桩清单项目特征应增加“护筒长度”相关描述。
3. 预制桩、灌注桩清单项目特征应明确是否包含扩（引）孔，如项目特征未明确，实际发生的，应按本章8.2节表C.2.1中 “扩（引）孔”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4.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附录C 桩基工程中各清单项目特征中“地层类别”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0的附录A 土壤分类表、附录B 岩石分类表确定。如土类别、岩石类别不能准确划分时，可依据地勘报告进行描述。


附录 D 砌筑工程
D.1  砖砌体
表D.1.1  砖砌体（编码：0104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0401B001
	砖胎模
	1. 砖品种、规格、强度等级

2. 砂浆强度等级
3. 抹灰厚度、材料种类及强度等级
4. 防潮层材料种类（若有）
	m³
	按设计或者经审批的施工组织设计的尺寸以体积计算
	1. 砂浆制作
2. 砌砖
3. 抹灰
4. 防潮层铺设（若有）


D.5  其他规定
1. 砖砌体和砌块砌体如设计要求加浆勾缝时，应在相应清单项目特征中增加“勾缝要求”描述。 

附录 E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
E.4  装配式预制混凝土构件
表E.4.1  装配式预制混凝土构件（编码：010504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0504B001
	非承重隔墙安装
	1. 墙板材质
2. 墙板厚度
3. 墙高
4. 墙板层数（单层/双层）
5. 填充要求
6. 构造加固措施要求
7. 填灌缝及嵌缝打胶要求
	㎡
	按设计图示的墙体面积计算；应扣除门窗、洞口、嵌入墙内的钢筋混凝土柱、梁、圈梁等所占体积；不应扣除单个面积小于等于0.3m 2孔洞的面积 
	1. 清理基层
2. 调铺砂浆或专用粘结剂
3. 安装堵芯棒（若有）
4. 顶面、侧面批浆
5. 墙板及固定配件安装
6. 底缝补浆
7. 粘贴玻纤网格布、补缝等墙板安装全部过程

	010504B002
	混凝土模块单元安装
	1. 种类、部位
2. 模块单元规格、尺寸
3. 连接方式
4. 灌浆方式及套筒规格型号
5. 接缝、嵌缝材料种类，部位
	个
	按单个模块单元的数量计算
	1. 模块单元制作
2. 模块单元成品保护、安拆及回收
3. 模块单元运输
4. 吊架及相关配件安拆
5. 垫片找平
6. 水泥砂浆带敷设
7. 模块单元安装、固定、校正
8. 套筒灌浆
9. 嵌缝注胶等


E.5  混凝土模板
表E.5.1  混凝土模板（编码：010505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0505B001
	爬模
	1. 使用部位
2. 模板形式
3. 其他要求
	㎡
	按爬升设备模板系统与混凝土构件的接触面积计算 
	1. 模板及其紧固系统制作、安装、拆除
2. 模板及其紧固系统整理堆放及场内运输
3. 清理模板粘结物及模内杂物
4. 刷隔离剂、封堵孔洞
5. 爬升架体系统制作、安装
6. 液压系统及电气控制系统设计、安装，平台维护

	010505B002
	水平安全兜网
	1. 使用部位
2. 材质
3. 其他要求
	㎡
	按实际挂设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 场内、场外材料搬运
2. 安全网铺设安装、拆卸
3. 施工期间加固、维修
4. 拆除后材料的整理堆放


E.6  钢筋及螺栓、铁件
表E.6.1  钢筋及螺栓、铁件（编码：010506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0506B001
	钢筋与劲性型钢焊接
	1. 焊接部位
2. 钢筋种类
3. 钢筋规格
4. 其他要求
	个
	按设计图示的焊接接头数量计算
	1. 安装埋设
2. 点焊固定
3. 磨光
4. 焊接固定

	010506B002
	套筒与劲性型钢焊接
	1. 焊接部位
2. 套筒种类
3. 套筒规格
4. 其他要求
	个
	按设计图示的焊接接头数量计算
	1. 安装埋设
2. 点焊固定
3. 磨光
4. 焊接固定

	010506B003
	植筋
	1. 钢筋种类、规格
2. 钻孔深度
	根
	按设计图示或经审定的施工方案的植筋数量计算
	1. 成孔
2. 灌胶
3. 植筋固定


E.7  其他规定
一、 现浇混凝土构件通用说明：
1. 混凝土超高泵送增加费不单独列项计算，应计入相应构件清单项目综合单价中。
2. 阶梯教室、场馆看台板以及阳台应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E.2.1中“其他板”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二、装配式预制混凝土构件说明：
1. 蒸压加气混凝土墙板（ALC）、蒸压陶粒混凝土墙板（ACC）等非承重隔墙应按本章8.2节表E.4.1中“非承重隔墙安装”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2.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E.4.1中 装配式预制混凝土构件清单项目不应包括“吊装”工作内容，吊装机械使用费用应计入表R.1.1中“垂直运输”清单项目中。
3. 混凝土模块单元安装应按本章8.2节表E.4.1中 “混凝土模块单元安装”项目编码列项计算。吊装机械使用费用应计入《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R.1.1中“垂直运输”清单项目中。
4. 预制混凝土构件间长度2m以内的后浇带式整体接缝处、预制双面叠合墙内以及混凝土模块单元间连接的现浇钢筋混凝土工程，现浇混凝土应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E.4.1中“叠合梁、板后浇混凝土”“叠合剪力墙后浇混凝土”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钢筋制安应按表E.6.1中“叠合构件后浇混凝土钢筋”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模板安拆应按表E.5.1中“叠合构件后浇混凝土模板”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5. 模块单元如因施工场地限制，不能直接运至施工现场堆放点，需要转运而发生的二次装卸、运输，应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R.1.1中“二次搬运”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三、混凝土模板说明：
1.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E.5.1 混凝土模板中现浇混凝土构件墙、柱、梁、板模板的界限划分以及重叠部分扣除原则应按《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1和《装配式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2中相关规定执行。
2.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E.5.1 混凝土模板中各混凝土模板清单项目的项目特征应增加“模板材质”“支模高度”描述。
3. 后浇带模板应并入相应构件（如梁、板、墙等）模板清单工程量计算，不单独列项；同时，后浇带快易收口网应在《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E.2.1 现浇混凝土构件中“后浇带”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内考虑，不单独列项计算。
4. 柱帽模板工程量应按展开面积以平方米计算，计入《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E.5.1 混凝土模板中“楼板、屋面板、坡道板模板”清单工程量中。
5. 设备基础应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E.5.1中“基础模板”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设备基础螺栓套应在设备基础清单项目综合单价内考虑，不单独列项计算。
6.连梁模板应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E.5.1中“梁模板”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阳台、挑檐、天沟、雨篷、凸飘窗顶（底、侧）板、下挂板、栏板、造型板等模板应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E.5.1中“其他板模板”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阶梯教室、场馆看台板模板应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E.5.1中“台阶模板”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7.依据我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SJG 46相关规定要求，在模板支撑架上搭设水平安全兜网的，应按本章8.2节表E.5.1 中“水平安全兜网”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四、钢筋工程说明：
1.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E.6.1 钢筋及螺栓、铁件中现浇混凝土构件钢筋清单项目应计算钢筋搭接（包括设计或规范规定的搭接、定尺搭接等）、固定位置的支撑钢筋（如马凳筋、斜撑筋、垫铁等）、伸出构件的锚固钢筋（插筋）、吊筋的工程量。其中设计图示或施工规范未标明的钢筋搭接，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钢筋φ10mm以内，按每12m长计算一个搭接；
（2）钢筋φ10mm以外，按每9m长计算一个搭接；
（3）采用机械连接的不另计算钢筋搭接工程量。
2. 钢筋的机械连接接头应包含在各钢筋清单项目工作内容内，在清单综合单价中综合考虑，不单独列项计算。
3. 劲性结构型钢与钢筋（套筒）焊接应按本章8.2节表E.6.1 相应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4. 设计图纸或经审批的施工方案要求采用植筋的，可按本章8.2节表E.6.1 中“植筋”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附录 F 金属结构工程
F.7  其他钢构件
表F.7.1  其他钢构件（编码：010607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0607B001
	钢结构模块单元安装
	1.种类、部位
2.模块单元重量、尺寸
3.连接方式
	个
	按单个模块单元的数量计算
	1. 模块单元制作
2. 模块单元成品保护、安拆及回收
3. 模块单元运输
4. 吊架及相关配件安拆
5. 模块连接板安装、调平、校正
6. 模块单元安装、固定及校正
7. 模块单元连接系统复核及纠正等

	010607B002
	钢结构模块单元拼缝处理
	1. 拼缝部位
2. 缝宽
3. 基层处理方式
4. 填充材料种类及规格
5. 防火及防水要求
6. 面数（单/双）
	m
	按设计图示的模块单元拼缝长度以延长米计算
	1. 表面清理
2. 填缝、嵌缝
3. 防火岩棉填塞
4. 表面防水处理
5. 饰面处理












F.8  钢构件制作及其他
表F.8.1  钢构件制作及其他（编码：010608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0608B001
	钢结构构件开孔
	1. 开孔类型
2. 开孔面积
3. 开孔部位
	个
	按实际开孔数量计算

	1. 钻孔
2. 打磨
3. 焊接
4. 现场清理



F.10  其他规定
1.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附录F中钢结构构件清单项目工作内容尚应包括现场局部除锈，不应包括“吊装”。钢结构构件安装、钢结构模块单元的吊装机械使用费应计入表R.1.1“垂直运输”清单项目中。
2.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附录F中钢结构构件安装清单项目工作内容未包括拼装平台及支撑钢胎架、临时耳板。拼装平台及支撑钢胎架、临时耳板另按本章8.2节表R.1.1中相应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3. 钢筋桁架楼承板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F.5.1中“钢板楼板”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其工作内容尚应包括搭设及拆除临时钢支撑。
4. 依据我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SJG 46相关规定要求，在钢结构高空作业时下挂水平安全兜网的，应按本章8.2节表E.5.1 中“水平安全兜网”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5. 钢烟囱、铸钢件安装应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F.7.1中“零星钢构件”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大型预埋件安装、基础预埋件安装（模块化建筑工程）应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E.6.1中“预埋铁件”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6. 钢结构构件开孔清单项目适用于因工程变更等原因导致在施工现场开孔的情形。


附录H  门窗工程
H.5  其他门
表H.5.1  其他门（编码：010805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0805B001
	门钢架
	1. 骨架材料种类、规格
2. 基层材料种类、规格
3. 面层材料品种、规格
	m2
	按设计图示外围尺寸以面积计算；如设计为折线形、弧形、异形的，应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展开面积计算
	1. 骨架制作、安装
2. 基层制作、安装
3. 面层制作、安装



H.10  窗帘、窗帘盒、轨
表H.10.1  窗帘、窗帘盒、轨（编码：010810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0810B001
	窗帘电动装置
	1. 电动装置种类
2. 其他工艺要求
	套
	按设计图示数量以套计算
	窗帘电动装置安装、调试



H.11  其他规定
1.塑料门应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H.5.1中“复合材料门”清单项目编码列项。



附录 J  屋面及防水工程
J.1  屋面
表J.1.1  屋面（编码：0109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0901B001
	型材屋面
	1. 屋面板品种、规格
2. 金属檩条材料品种、规格
3. 接缝、嵌缝材料
4. 种类，部位
	㎡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斜面积计算。不扣除房上烟囱、风帽底座、风道、小气窗、斜沟等所占面积。小气窗的出檐部分不增加面积
	1. 檩条制作、运输、安装
2. 屋面型材安装
3. 接缝、嵌缝



J.5  基础防水及止水带
表J.5.1  基础防水及止水带（编码：010905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0905B001
	地下室外墙防水挤塑聚苯板保护层
	1. 保护层材料品种、规格
2. 接缝、嵌缝材料种类
	㎡
	按设计图示尺寸的面积计算
	1. 基层清理
2. 涂刷界面剂
3. 粘贴、固定挤塑板


J.6  其他规定
1.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J.1.1 屋面中阳光板屋面、玻璃钢屋面清单项目工作内容应包括屋架、屋檩等支撑结构。
2. 镀锌铁皮屋面、钢板屋面应按本章8.2节表J.1.1“型材屋面”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3. 基础卷材防水、基础涂膜防水清单项目特征应增加“桩头防水做法”描述，且工作内容尚应增加“桩头防水处理”。
4.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附录J 屋面及防水工程中卷材防水、涂膜防水清单项目的搭接、拼缝、压边、留槎均在相应清单项目综合单价内考虑，不另行计算；
5.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附录J 屋面及防水工程中卷材防水的附加层应单独列项计算；
6.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附录J 屋面及防水工程中涂膜防水的附加层、加强层应在相应清单项目综合单价内考虑，不另行计算。


附录 K  保温、隔热、防腐工程
K.4  其他规定
1.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K.1.1 保温、隔热中“保温隔热墙面”“保温柱、梁”清单项目的工作内容尚应包括铺设增强格网、抹抗裂、防水砂浆。




附录L  楼地面装饰工程
L.1  整体面层及找平层
表L.1.1  整体面层及找平层（编码：0111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1101B001
	现浇水磨石楼地面
	1． 找平层厚度、材料种类及强度等级
2． 面层厚度、材料配比
3． 嵌条材料种类、规格
4． 石子种类、规格
5． 颜料种类、颜色
6． 图案要求
7． 磨光、酸洗、打蜡要求
	m2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扣除凸出地面构筑物、设备基础、室内管道、地沟所占面积，不扣除间壁墙和截面积小于或等于0.30m2的柱、跺、附墙烟囱及孔洞所占面积，门洞、空圈、暖气包槽、壁龛的开口部分不增加面积
	1. 基层清理
2. 找平层铺设
3. 面层铺设
4. 嵌缝条安装
5. 磨光、酸洗、打蜡


L.2 石材及块料面层
表L.2.1  石材及块料面层（编码：011102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1102B001
	室外石铺贴
	1. 找平层厚度、材料种类及强度等级
2. 结合层厚度、材料种类及强度等级
3. 面层材料品种、规格
4. 勾缝材料种类
5. 防护层材料种类
6. 面层处理方式
	m2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1. 基层清理
2. 找平层铺设
3. 面层铺设、磨边
4. 勾缝
5. 刷防护材料
6. 面层处理








L.4  其他材料面层
表L.4.1  其他材料面层（编码：011104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1104B001
	玻璃地板
	1. 龙骨材料种类、规格、铺设间距（若有）
2. 基层材料种类、规格
3. 面层材料品种、规格
4. 防护材料种类
	m2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1. 基层清理
2. 龙骨铺设（若有）
3. 基层铺设
4. 面层铺设
5. 刷防护材料


L.6  楼梯面层
表L.6.1  楼梯面层（编码：011106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1106B001
	现浇水磨石楼梯面层
	1． 找平层厚度、材料种类及强度等级
2． 面层厚度、材料配比
3． 嵌条材料种类、规格
4． 石子种类、规格
5． 颜料种类、颜色
6． 图案要求
7． 磨光、酸洗、打蜡要求
	m2
	按设计图示尺寸（包括踏步、休息平台及宽度小于或等于500mm的楼梯井）以水平投影面积计算。楼梯与楼地面相连时，算至梯口梁内侧边沿；无梯口梁者，算至最上一层踏步边沿加300mm
	1. 基层清理
2. 找平层铺设
3. 面层铺设
4. 贴嵌防滑条
5. 磨光、酸洗、打蜡




L.7  台阶装饰
表L.7.1  台阶装饰（编码：011107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1107B001
	现浇水磨石台阶面层
	1． 找平层厚度、材料种类及强度等级
2． 面层厚度、材料配比
3． 嵌条材料种类、规格
4． 石子种类、规格
5． 颜料种类、颜色
6． 图案要求
7． 磨光、酸洗、打蜡要求
	m2
	按设计图示尺寸（包括最上层踏步边沿加300mm）以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 基层清理
2. 找平层铺设
3. 面层铺设
4. 贴嵌防滑条
5. 磨光、酸洗、打蜡


L.10  其他规定
1. 水泥砂浆楼地面需做原浆或加浆抹光处理时，应在相应清单项目特征“面层处理方式”中进行描述。
2.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L.6.1楼梯面层相应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SJG75执行。
3.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L.7.1台阶装饰相应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SJG75执行。
4.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L.10 其他规定”中第L.10.8条内容调整为：单面面积≤0.5m2或单面宽度≤150mm的少量分散的楼地面装饰应按附录L.8的零星装饰相关项目编码列项。
5. 波打线、门槛石满足单面面积≤0.5m2或单面宽度≤150mm 规定时按相应材质种类的零星项目执行，不满足则按相应材质种类的楼地面清单项目执行。
6. 梯级拦水线应在相应楼梯和台阶清单综合单价中考虑。
7. 室外石材铺贴清单项目适用于房屋建筑工程的屋面、露台、架空层以及外墙外边线与建筑红线之间等部位的石材铺贴，不包括机动车道附属的人行道石材铺贴。机动车道附属的人行道石材铺贴应按《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附录B.4的表B.4.1中“人行道块料铺设”清单列项。

附录M  墙、柱面装饰与隔断、幕墙工程
M.1  墙、柱面抹灰
表M.1.1  墙、柱面抹灰（编码：0112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1201B001
	墙、柱面基层处理
	1. 基层类型
2. 基层处理方式
	m2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扣除墙裙、门窗洞口面积；不扣除单个面积≤0.3m²的孔洞面积，不扣除挂镜线、墙与构件交接处的面积；附墙柱、梁、垛、烟囱侧壁并入相应的墙面面积内；门窗洞口和孔洞的侧壁及顶面不增加面积
	1. 基层清理
2. 基层处理


M.5  墙、柱饰面
表M.5.1  墙、柱饰面（编码：011205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1205B001
	墙、柱饰面零星项目
	1. 龙骨材料种类、规格、中距
2. 隔离层材料种类、规格
3. 基层材料种类、规格
4. 面层材料品种、规格
5. 压条材料种类、规格
	m2
	按设计图示饰面外围尺寸以面积计算。
	1. 基层清理
2. 龙骨制作、安装
3. 钉隔离层
4. 基层铺钉
5. 面层铺贴


M.6  幕墙工程
表M.6.1  墙、柱饰面（编码：011206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1206B001
	幕墙背板
	1. 骨架材料种类及型号（若有）
2. 面层材料品种、规格、表面处理
	m2
	区分不同材质按设计图示的面积以平方米计算
	1. 骨架（含埋件）制作、安装（若有）
2. 面层安装
3. 勾缝、塞口
4. 清洗

	011206B002
	幕墙装饰线条
	1. 骨架材料种类及型号（若有）
2. 面层材料品种、规格、表面处理
	m2
	按设计图示的展开面积以平方米计算
	1. 骨架（含埋件）制作、安装（若有）
2. 面层安装
3. 勾缝、塞口
4. 清洗


M.8  其他规定
1.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M.3.1 墙、柱面块料面层及表M.4.1 零星块料面层的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SJG75执行。
2.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M.2.1零星抹灰、表M.4.1零星块料面层及表M.5.1中“墙、柱饰面零星项目”适用于单面面积≤0.5m2或单面宽度≤150mm的少量分散的墙、柱面装饰。
3. 墙柱面石膏拼花应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M.5.1中“墙、柱面装饰浮雕”项目编码列项。
4.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M.6.1中幕墙开启扇并入相应幕墙清单综合单价中，不再单列清单，幕墙相应清单工程量不扣除开启扇面积，项目特征中增加“幕墙开启扇要求”描述。
5.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M.6.1中“单元式幕墙”清单工作内容中增加“连接件安装”。
6.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M.6.1中幕墙相应清单应在项目特征中增加“收边收口材料种类及型号”描述，幕墙收边收口条并入幕墙清单综合单价中。
7.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M.7.1中“轻质隔墙”和“轻质隔断”项目特征应增加“面数、层数”描述。



附录N  天棚工程
N.1  天棚抹灰
表N.1.1  天棚抹灰（编码：0113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1301B001
	天棚基层处理
	1. 基层类型
2. 基层处理方式
	m2
	按设计图示尺寸的展开面积以平方米计算。不应扣除垛、柱、附墙烟囱、检查口和管道所占面积；带梁天棚，梁底及梁侧面积，应并入天棚工程量内计算。
	1. 基层清理
2. 基层处理


N.2  天棚吊顶
表N.2.1  天棚吊顶（编码：011302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1302B001
	天棚装饰浮雕
	1. 基层类型
2. 安装方式
3. 浮雕材料种类
4. 浮雕样式
	m2
	按设计图示尺寸的水平投影面积以平方米计算
	1. 基层清理
2. 材料制作
3. 安装成型

	011302B002
	成品GRG饰面板吊顶
	1. 基层类型
2. 安装方式
3. 骨架材料种类、规格
4. GRG材料种类
5. GRG样式
	m2
	按设计图示尺寸的水平投影面积以平方米计算
	1. 基层清理
2. 骨架制作、安装
3. 安装成型

	011302B003
	转换层、反向支撑
	1. 骨架种类、规格
2. 防锈漆品种遍数
	t
	应按设计图示质量以吨计算
	制作、安装


N.4  其他规定
1. 平级、跌级、艺术吊顶天棚的划分应按《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SJG75执行。
2. 如设计要求天棚基层刷界面处理剂、素水泥浆或混凝土面修补刮平时，应按本章8.2节表N.1.1中“天棚基层处理”清单列项。
3. 天棚面需铺放吸音材料时，应在《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N.2.1中天棚吊顶相应清单项目特征“基层材料种类、规格”中进行描述。
4. 天棚石膏拼花应按本章8.2节表N.2.1中“天棚装饰浮雕”清单列项。
5. 天棚灯槽、灯片应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N.3.1中“成品装饰带”清单列项。



附录P  油漆、涂料、裱糊工程
P.2  金属面油漆
表P.2.1  金属面油漆（编码：011402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1402B001
	金属线条、零星油漆
	1. 构件名称
2. 断面尺寸
3. 腻子种类
4. 刮腻子遍数
5. 防护材料种类
6. 油漆品种、遍数或厚度
	m2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1. 基层清理
2. 刮腻子
3. 刷防护材料、油漆


P.6  其他规定
1.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P.2.1中“金属面油漆”“金属构件油漆”清单工作内容尚应包含相应金属构件的现场除锈，不单独列项。钢结构构件现场除锈按本章8.2节F.10有关规定执行。
2.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P.1.1中“木板条、线条油漆”、表P.3.1中“抹灰线条油漆”、表P.4.1中“线条刷涂料”以及本章8.2节表P.2.1中“金属线条、零星油漆”清单适用于单边宽度（弧长）＜150mm的线条或单面面积（曲面）＜0.5m2的油漆涂料。



附录Q  其他装饰工程
Q.10  开槽、开孔
表Q.10.1  金属面油漆（编码：011510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1510B001
	开槽
	1.材质
2.槽的种类、尺寸
	m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长度计算
	现场开槽、清理

	011510B002
	开孔
	1.材质
2.孔的种类、尺寸
	个
	按设计数量以个计算
	定位、开孔、清理现场


Q.9  其他规定
1.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Q.10.1中“开槽”“开孔”清单仅适用于施工现场的开槽、开孔，如清单工作内容中已包含开槽、开孔，不再单列清单。




附录 R  措施项目
R.1  措施项目
表R.1.1  措施项目 （编码：0116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工作内容

	011601B001
	安全文明
施工
	项
	包括临时设施、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环境保护，应满足《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SJG46-2023）及我市有关规定，具体内容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

	011601B002
	拼装平台及支撑钢胎架
	项
	1. 制作
2. 安装
3. 除锈、油漆
4. 拆除、场内运输

	011601B003
	钢结构临时耳板
	项
	1. 制作
2. 安装
3. 除锈、油漆
4. 拆除、场内运输

	011601B004
	赶工措施
	项
	施工企业为满足合同工期要求而采取的相应组织或施工措施，包括发包人为缩短工期而要求施工企业在夜间施工所发生的夜班补助、夜间施工降效、夜间施工照明设施摊销及照明用电等。

	011601B005
	建筑废弃物减量化措施
	项
	为对质量符合要求的建筑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而采用的措施。


R.2  其他规定
1.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表R.1.1中“脚手架”清单项目尚应包括在脚手架以外单独搭设的，用于临街防护、车辆通行、人行通道和施工现场与其他危险场所隔离等防护措施的水平安全挡板、安全防护通道的搭拆、维护等工作内容。


[bookmark: _Toc21330][bookmark: _Toc12591]8.3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深圳市补充（调整）清单项目计算标准
附录A   土石方工程
A.1  土方工程
表A.1.1  土方工程（编码：0401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40101B001
	支撑下挖土方
	1.土类别
2.挖土深度
3.基坑宽度
	m³
	按围护结构内围面积乘以冠梁底（或第一道支撑底）至底板（或垫层）底的高度以体积计算
	1.土方开挖
2.基底钎探
3.场内运输

	040101B002
	支撑下挖淤泥流砂
	挖掘深度

	m³
	按围护结构内围面积乘以冠梁底（或第一道支撑底）至底板（或垫层）底的高度以体积计算
	1.淤泥、流砂开挖
2.场内运输


A.2  石方工程
表A.2.1  石方工程（编码：040102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40102B001
	支撑下挖石方
	1.岩石类别
2.开凿深度
3.基坑宽度
	m³
	按围护结构内围面积乘以冠梁底（或第一道支撑底）至底板（或垫层）底的高度以体积计算
	1.石方开凿
2.修整底、边
3.场内运输


A.4  其他规定
1.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附录A一般土石方、沟槽、基坑的划分，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相关规定执行。
2.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A.1.1土方工程、表A.2.1石方工程的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包括工作面宽度、放坡和允许超挖等），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相关规定执行。
3.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A.1.1土方工程、表A.2.1石方工程清单项目特征中的“土类别”“岩石类别”，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附录A 土壤分类表、附录B 岩石分类表确定，如土类别、岩石类别不能准确划分时，可依据地勘报告进行描述。
4. 支撑下挖土方、石方、淤泥流砂清单适用于地下连续墙、钢板桩、咬合桩灌注桩、混凝土支护桩等有围护结构且相邻水平支撑水平投影最小净间距20m以内的支撑下开挖。先开挖后支撑的不属于支撑下开挖。
5. 冠梁底（或第一道支撑底）至地面的土方、石方、淤泥流砂，以及相邻水平支撑水平投影最小净间距大于20m支撑之间的土方、石方、淤泥流砂，均按《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A.1.1中 “挖一般土方”“挖淤泥、流砂”、表A.2.1中“挖一般石方”清单项执行。
6.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A.3.1中沟槽、基坑回填方清单的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相关规定执行。
7.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A.3.1中余方弃置、泥浆弃置、废料弃置清单项目的项目特征应增加“运距”描述。
8.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A.3.1中余方弃置、泥浆弃置、废料弃置清单项目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拆除废弃物处置费，如发生应列入工程建设其他费中计取。


附录B  道路工程
B.1  路基处理
表B.1.1  路基处理（编码：0402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40201B001
	铺水平塑料排水板
	材料品种、规格
	 m²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1.清理整平
2.挖填锚固沟
3.铺设塑料排水板
4.锚固


B.4  人行道及其他
表B.4.1  人行道及其他（编码：040204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40204B001
	渠化岛岛头
	1.材料品种、规格
2.形状
3.垫层、基础材料品种、厚度
	m³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
	1.开槽
2.制作
3.场内运输、吊装、安砌、勾缝


B.5  交通管理设施
表B.5.1  交通管理设施（编码：040205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40205B001
	隔离栅安装
	1.立柱材质
2.网面材质
	m²
	按设计图示网面面积计算，不扣除立柱所占面积
	1.放线定位
2.基坑开挖、回填
3.模板制作、安装、拆除
4.垫层铺筑、混凝土基础浇捣、养护
5.立柱安装
6.网面安装
7.金属结构除锈、防腐
8.余方外运

	040205B002
	分道指示灯、凸透镜
安装
	规格
	套
	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1.放线定位
2.基坑开挖、回填
3.模板制作、安装、拆除
4.垫层铺筑、混凝土基础浇捣、养护
5.安装、调试
6.余方外运

	040205B003
	波形护栏安装
	型式
	m
	按设计图示长度以延长米计算
	1.放线定位
2.基坑开挖、回填
3.模板制作、安装、拆除
4.混凝土基础浇捣、养护
5.立柱安装
6.波形梁安装
7.余方外运

	040205B004
	倒计时器
	规格
	套
	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安装、调试

	040205B005
	高清电子警察设备
	规格
	台
	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闪光灯、摄像设备的安装、调试

	040205B006
	挡车架
	规格
	套
	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1.放线定位
2.基坑开挖、回填
3.模板制作、安装、拆除
4.垫层铺筑、混凝土基础浇捣、养护
5.安装
6.余方外运


B.6  其他规定
1.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B.1.1路基处理各清单项目特征中“地层类别”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附录A 土壤分类表、附录B 岩石分类表确定。
2.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B.1.1路基处理各清单项目特征中“桩长”应包括桩尖（若有），如清单项目特征中未明确空桩，实际发生的，空桩部分可单独列项计算，并在项目特征中明确为空桩，空桩长度=孔深-设计桩长，孔深为打桩前地坪标高至设计桩底标高的深度。
3.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B.1.1路基处理中，高压喷射注浆桩清单项目特征应明确是否包含扩（引）孔，如项目特征未明确，实际发生的，应按本章 8.3 节表 C.1.1 中“扩（引）孔”清单项目编码列项。
4. 插垂直排水板按《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B.1.1路基处理中“塑料排水板”项目编码列项，铺水平排水板按本章8.3节表B.1.1中“铺水平塑料排水板”项目编码列项。
5.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B.2.1道路基层、表B.3.1道路面层、表B.4.1人行道及其他（项目编码 040204001～040204003）的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市政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81.1的相关规定执行。
6.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B.5.1交通管理设施中隔离护栏、警示柱清单项目工作内容尚应包含基坑开挖、回填和余方外运。


附录C  桥涵工程
C.1  桩基
表C.1.1  桩基（编码：0403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40301B001
	入岩增加费
	1.入岩地层类别
2.桩类型
3.设计桩径
4.入岩深度
	m³
	按设计入岩深度乘以设计桩径截面面积以体积计算 
	1.钻孔
2.出渣
3.清孔
4.机具移位
5.场地清理

	040301B002
	扩（引）孔
	1.孔径
2.其他要求
	m
	先引孔后钻孔按全长计算；
先钻孔后引孔按引孔长度计算
	1.钻孔
2.测量、校正
3.清孔
4.机具移位
5.场地清理


C.3  现浇混凝土构件
表C.3.1  现浇混凝土构件（编码：040303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40303B001
	混凝土格构梁护坡
	混凝土强度等级
	  m³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混凝土体积计算
	1.模板制作、安装、拆除
2.混凝土浇捣、养护


C.4  预制混凝土构件
表C.4.1  预制混凝土构件（编码：040304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40304B001
	预制混凝土箱涵
	1.图集、图纸名称
2.混凝土强度及抗渗等级
3.钢筋类型、规格
4.防水要求
5.接缝要求
	m³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混凝土体积计算
	1.模板制作、安装、拆除
2.钢筋、预应力筋制作、安装
3.混凝土浇捣、养护
4.构件安装
5.接头灌缝
6.砂浆制作、铺筑


C.9  其他规定
1.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附录C桥涵工程各清单项目特征中“地层类别”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附录A 土壤分类表、附录B 岩石分类表确定。
2.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附录C桥涵工程各清单项目特征中“桩长”应包括桩尖（如有），如清单项目特征中未明确空桩，实际发生的，空桩部分应单独列项计算，并在项目特征中明确为空桩，空桩长度=孔深-设计桩长，孔深为打桩前地坪标高至设计桩底标高的深度。
3. 灌注桩、地下连续墙清单项目特征应明确是否包含入岩增加费，如项目特征未明确，实际发生的，应按本章8.3节表C.1.1中 “入岩增加费”清单项目编码列项。
4. 预制桩、灌注桩、钢板桩清单项目特征应明确是否包含扩（引）孔，如项目特征未明确，实际发生的，应按本章8.3节表C.1.1中 “扩（引）孔”清单项目编码列项。
5.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C.1.1桩基中“泥浆护壁成孔灌注桩”清单项目特征应增加“护筒长度”相关描述，表C.2.1基坑与边坡支护中“咬合灌注桩”清单项目特征应增加“套管长度”相关描述。
6. 泥浆护壁成孔灌注桩、地下连续墙、咬合灌注桩清单项目工作内容中取消“泥浆池制作、拆除”。
7.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C.2.1基坑与边坡支护中锚杆（索）、土钉的清单工程量应按设计图示钻孔深度以米计算。
8.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C.4预制混凝土构件的清单项目特征应增加“钢筋类型、钢筋规格”相关描述。
9. 现浇混凝土箱涵应执行《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C.6立交箱涵中相应清单项；预制混凝土箱涵应按本章8.3节表C.4.1中“预制混凝土箱涵”清单项目编码列项。
10.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C.7.1钢结构中清单项目编码为 040307001～040307006的清单项，按工厂预制成品、现场安装考虑，清单工作内容尚应包括钢结构高强螺栓及栓钉的制安，未包括拼装平台及支撑钢胎架安拆措施。拼装平台及支撑钢胎架安拆措施应按本章8.3节表M.1.1中“拼装平台及支撑钢胎架”清单项目编码列项。


附录D  隧道工程
D.8  其他规定
1.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D.1.1隧道岩石开挖中平洞开挖、斜井开挖、竖井开挖、地沟开挖清单项，清单项目特征“岩石类别”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附录A 土壤分类表、附录B 岩石分类表或附录C 围岩分级表确定。
2.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D.1.1隧道岩石开挖中平洞开挖、斜井开挖、竖井开挖、地沟开挖清单项，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包括允许超挖等）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相关规定执行。
3.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D.2.1隧道岩石衬砌中清单项目编码为040402001～040402004的清单项，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市政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81.3的相关规定执行。
4.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D.3盾构掘进应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中相应清单及本章8.4节相应说明执行。
5.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D.6.1中混凝土结构清单项目编码为040406009～040406014的清单项，清单项目特征应增加“钢筋类型、钢筋规格”相关描述。
6.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附录D隧道工程中的清单项目，除另有说明外，工作内容均已包含材料（半成品）的洞内运输。


附录E 管网工程
E.5 其他规定
1.《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E.1.1管道铺设各清单项目特征中“地层类别”应按《市政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81.4的附录A 土壤分类表、附录B 岩石分类表确定。


附录F  水处理工程
F.1  水处理构筑物
表F.1.1  水处理构筑物（编码：0406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40601B001
	防腐
	1.工艺要求
2.材料品种、规格
3.厚度
	m²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1.表面清理
2.涂、贴、粘、刷防腐材料


F.3  其他规定
1. 后浇带按《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F.1.1中“其他现浇混凝土构件”项目编码列项。
2.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表F.1.1水处理构筑物中沉井下沉清单项，清单项目特征“地层类别”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附录A 土壤分类表、附录B 岩石分类表确定。


附录H  路灯工程
H.5  照明器具安装工程
表H.5.1  照明器具安装工程（编码：040805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40805B001
	多功能智能杆挂载设备
	1.设备名称
2.规格型号
	台
	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1.支架安装
2.设备安装


H.7  电气调整试验
表H.7.1  电气调整试验（编码：040807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40807B001
	智能灯杆系统调试
	信息点数
	系统
	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系统调试


H.8  其他规定
1.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附录H路灯工程中项目编码为040801002～040801006、040801010～040801015、040802001的清单项，工作内容尚应包括“模板制作、安装、拆除”。
2.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附录H路灯工程中的母线、电线、电缆、架空导线等，应按《市政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81.7的相关规定计算预留长度和附加长度计入清单工程量中。


附录J  钢筋工程
J.2  其他规定
1.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附录J钢筋工程中项目编码为040901001～040901007的清单项，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包括施工搭接、定尺搭接、措施钢筋等）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0和《市政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81.2相关规定执行。


附录L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L.5  其他规定
1.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廊体顶进工程应按《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附录E管网工程相关清单编码列项。
2.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附属安装工程应按《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50856-2024）相关清单编码列项，入廊市政管线工程应按《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相关清单编码列项。 


附录M  措施项目
M.1  措施项目
表M.1.1  措施项目（编码：0412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工作内容

	041201B001
	安全文明施工
	项
	包括临时设施、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环境保护，应满足《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SJG46-2023）及我市有关规定，具体内容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

	041201B002
	拼装平台及支撑钢胎架
	项
	1.支撑制作
2.安装
3.除锈、油漆
4.拆除、场内运输

	041201B003
	垂直运输
	项
	1.垂直运输机械进出场及安拆
2.固定装置、基础制作、安装
3.行走式机械轨道的铺设、拆除，设备运转、使用等

	041201B004
	防火措施
	项
	动火安全监护、监督，防火、防爆安全措施，防火应急措施

	041201B005
	应急风险措施
	项
	后台调度、管网压力监控、调压、应急设备及应急人员的待命、突发事件的出警

	041201B006
	恢复供气措施
	项
	张贴停气通知、关闭上升阀门、等待恢复供气、试压、开启上升阀门

	041201B007
	赶工措施
	项
	施工企业为满足合同工期要求而采取的相应组织或施工措施，包括发包人为缩短工期而要求施工企业在夜间施工所发生的夜班补助、夜间施工降效、夜间施工照明设施摊销及照明用电等。

	041201B008
	建筑废弃物减量化措施
	项
	为对质量符合要求的建筑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而采用的措施。




[bookmark: _Toc1301][bookmark: _Toc89]8.4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深圳市补充（调整）清单项目计算标准
附录A  路基、围护结构工程
A.3  地基处理
表A.3.1  地基处理（编码：080103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80103B001
	铺水平塑料排水板
	1.材料品种、规格
	m²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1.清理整平
2.挖填锚固沟
3.铺设塑料排水板
4.锚固


A.4  基坑与边坡支护
表A.4.1  基坑与边坡支护（编码：080104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80104B001
	入岩增加费
	1.入岩地层类别
2.桩类型
3.设计桩径
4.入岩深度
	m³
	按设计入岩深度乘以设计桩径截面面积以体积计算
	1.钻孔
2.出渣
3.清孔
4.机具移位
5.场地清理

	080104B002
	扩（引）孔
	1.孔径
2.其他要求
	m
	先引孔后钻孔按全长计算；
先钻孔后引孔按引孔长度计算
	1.钻孔
2.测量、校正
3.清孔
4.机具移位
5.场地清理


A.7  其他规定
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附录A项目特征中“土壤分类”“岩石分类”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0的附录A 土壤分类表、附录B 岩石分类表、附录C围岩分级表确定，如土壤分类、岩石分类不能准确划分时，可依据地勘报告进行描述。
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附录A一般土石方、沟槽、基坑、带支撑挖土石方以及干湿土的界限划分，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0的相关规定执行。
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附录A表A.1.1土方（除挖冻土、管道土方挖填外）、表A.2.1石方（除管道石方挖填外）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包括工作面宽度、放坡、超挖等），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0的相关规定执行。
4.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附录A路基、围护结构工程各清单项目特征及工程量计算规则中的“桩长”应包括桩尖（若有），如清单项目特征中未明确空桩，实际发生的，空桩部分可单独列项计算，并在项目特征中明确为空桩。空桩长度=孔深－设计桩长，孔深为打桩前地坪标高至设计桩底标高的深度。
5.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表A.1.1中“余方弃置”清单项目的工作内容不包括“消纳”，如发生消纳处置费用，应列入工程建设其他费中计取。
6. 强夯地基的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0中相关规定执行。
7. 插垂直排水板按“塑料排水板”项目编码列项，铺水平排水板按本章8.4节表A.3.1中“铺水平塑料排水板”项目编码列项。
8.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表A.4.1基坑与边坡支护中地下连续墙、咬合灌注桩清单项目的工作内容不包括“泥浆池、泥浆沟制作”。
9. 地下连续墙、咬合灌注桩等清单项目特征应明确是否包含入岩增加费，如项目特征未明确，实际发生的，应按本章8.4节表A.4.1中“入岩增加费”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咬合灌注桩清单项目特征应增加“套管长度”相关描述。
10. 高压喷射注浆桩、钢板桩清单项目特征应明确是否包含扩（引）孔，如项目特征未明确，实际发生的，应按本章8.4节表A.4.1中 “扩（引）孔”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附录 B  高架桥工程
B.9  其他规定
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附录B项目特征中“地层类别”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0的附录A 土壤分类表、附录B 岩石分类表确定。
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附录B高架桥工程各清单项目特征及工程量计算规则中的“桩长”应包括桩尖（若有），如清单项目特征中未明确空桩，实际发生的，空桩部分可单独列项计算，并在项目特征中明确为空桩。空桩长度=孔深－设计桩长，孔深为打桩前地坪标高至设计桩底标高的深度。
3. 泥浆护壁成孔灌注桩、沉管灌注桩等灌注桩清单项目特征应明确是否包含入岩增加费，如项目特征未明确，实际发生的，应按本章8.4节表A.4.1中“入岩增加费”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泥浆护壁成孔灌注桩清单项目特征应增加“护筒长度”相关描述。
4. 预制桩、型钢桩、灌注桩清单项目特征应明确是否包含扩（引）孔，如项目特征未明确，实际发生的，应按本章8.4节表A.3.1中“扩（引）孔”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5.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表B.1.1桩基中泥浆护壁成孔灌注桩清单项目的工作内容不包括“泥浆池、泥浆沟制作”。
6.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附录B钢筋工程量计算规则（包括施工搭接、定尺搭接、措施钢筋等），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0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5的相关规定执行。
7.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表B.7.1钢结构，项目清单按工厂预制成品、现场安装考虑，清单工作内容尚应包括钢结构高强螺栓及栓钉的制安，未包含拼装平台及支撑钢胎架安拆措施。拼装平台及支撑钢胎架安拆措施应按本章8.4节表M.1.1中“拼装平台及支撑钢胎架安拆”清单项目编码列项。
8.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附录B项目清单工作内容中的“运输”包含工作产生的土方、泥浆、渣土等废弃物由施工现场至指定弃置点的装卸、运输，不包括弃土场受纳处置费，如发生，应列入工程建设其他费中单列计取。

附录C  地下结构工程
C.4  顶管
表C.4.1  顶管（编码：080304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80304B001
	顶管机吊装及吊拆
	1.管节外形尺寸
2.规格型号
	项
	按项计算
	1.顶管机吊装、吊拆
2.车架吊装、吊拆
3.管线连接、调试、拆除


C.6  预制混凝土构件
表C.6.1  预制混凝土构件（编码：080306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80306B001
	装配式车站
	1.构件规格或图号
2.构件类型
3.混凝土强度等级
4.填充芯模材料种类（若有）
5.嵌缝、接缝防水要求
6.浆液种类
	m³
	按设计图示构件尺寸以体积计算，扣除芯模体积
	1.构件、预埋件制作，填充芯模（若有），结合面清理
2.构件吊装、试拼装、就位、安装、张拉紧固
3.嵌缝、接缝处理、灌（注）浆


C.8  其他规定
1. 衬砌混凝土（项目编码080302001）的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5-2024）中相关规定执行。
2. 盾构掘进（项目编码080303003）工程量清单区分“负环段、始发段、正常段、到达段”四类掘进施工段类别分别单独列项时，分列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5中相关规定执行。
3. 盾构掘进工程量清单不区分掘进施工段类别综合列项时，应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中相关规定执行，掘进长度不含负环段长度。
4.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表C.3.1中“盾构掘进”清单项目的工作内容不包括“土方、泥浆处置”。“盾构掘进”清单项目不包括弃土场受纳处置费，如发生，应列入工程建设其他费中单列计取。
5. 顶管机吊装及吊拆应按本章8.4节表C.4.1中“顶管机吊装及吊拆”清单项目编码列项计算。
6.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附录C地下结构工程现浇混凝土柱、梁、墙、板界限划分规则应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5中相关规定执行。
7.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附录C地下结构工程现浇混凝土构件清单项目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5中相关规定执行。
8.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附录C项目清单工作内容中的“运输”包含工作产生的土方、泥浆、渣土等废弃物由施工现场至指定弃置点的装卸、运输，不包括弃土场受纳处置费，如发生，应列入工程建设其他费中单列计取。


附录E  通信工程
E.11  其他规定
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附录E通信工程中的光缆、通信电缆预留长度应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5中相关规定执行。


附录G  供电工程
G.10  其他规定
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1-2024）附录G供电工程中电线、电缆预留长度应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175及《安装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74中相关规定执行。


附录H  智能与控制系统工程
H.1  综合监控系统
表H.1.1  综合监控系统（编码：0808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80801B001
	系统软件
	类别
	套
	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安装、调试


H.10  其他规定
1. 控制网络通信设备、控制器（模块）、传感器、变送器、液位计、流量计、阀门执行机构清单项目的工作内容尚应包括接点接线。
2. 控制器、转换器清单项目的工作内容尚应包括接线。
3. 触摸屏清单项目的工作内容尚应包括做电缆接头、电源供电和做其他辅助设备连线。


附录M  措施项目
M.1  措施项目
表M.1.1  措施项目（编码：0812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单位
	工作内容

	081201B001
	安全文明
施工
	项
	包括临时设施、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环境保护，应满足《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SJG46-2023）及我市有关规定，具体内容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

	081201B002
	拼装平台及支撑钢胎架安拆
	项
	1.地基处理及基础制作
2.支撑制作
3.安装
4.除锈油漆
5.拆除、运输

	081201B004
	赶工措施
	项
	施工企业为满足合同工期要求而采取的相应组织或施工措施，包括发包人为缩短工期而要求施工企业在夜间施工所发生的夜班补助、夜间施工降效、夜间施工照明设施摊销及照明用电等。

	081201B005
	建筑废弃物减量化措施
	项
	为对质量符合要求的建筑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而采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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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静置设备与工艺金属结构制作安装工程
C.9  其他规定
1. 静置设备与工艺金属结构制作安装工程中工艺金属结构安装尚应包括工艺金属结构构件制作费、场外运输、螺栓的制安。



附录D  电气设备安装工程
D.17  其他规定
1. 母线、滑触线、电力电缆、接地母线、配线、输配电装置系统等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预留长度等）应按《安装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74的相关规定执行。
2. 低压熔断器、限位开关、控制器、接触器、磁力启动器、Y-△自耦减压启动器、电磁铁（电磁制动器）、快速自动开关、电阻器、油浸频敏变阻器、线槽（金属）清单工作内容尚应包括接地。
3. 电缆保护管清单工作内容尚应包括金属管接地。
4. 铺砂、盖保护板（砖）清单工作内容尚应包括埋设标志桩。
5. 等电位端子箱、测试板清单工作内容尚应包括接线接地。
6. 桥架、线槽（金属）清单工作内容尚应包括支吊架安装。



附录E  建筑智能化工程
E.8  其他规定
1. 光缆分纤箱、光缆交接箱、分线接线箱、电话插座、通讯网络控制设备、其他传感器及变送器清单工作内容尚应包括接地。
2. 双绞线缆、大对数电缆、光缆等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预留长度等）应按《安装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74的相关规定执行。



附录F  自动化控制仪表安装工程
F.12  其他规定
1. 专用线缆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预留长度等）应按《安装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74的相关规定执行。



附录G  通风空调工程
G.5  其他规定
1. 通风空调工程中G.2通风管道制作安装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安装工程消耗量标准》SJG 74的相关规定执行。
2. 通风空调系统调试清单工作内容尚应包括风管漏光试验、空调水工程系统调试；单独发生的风管漏光试验、漏风试验按实际检测面积计取；单独发生的空调水工程系统调试按实际发生计取。



附录J  消防工程
J.11  其他规定
1. 报警装置清单工作内容尚应包括报警阀渗漏试验。
2. 远程控制器、消防广播及对讲电话主机、备用电源及电池主机、报警联动一体机清单工作内容尚应包括防尘和防潮处理。
3. 火灾报警系统控制主机、联动控制主机清单工作内容尚应包括接地。
4. 火灾报警控制微机清单工作内容尚应包括软件安装。


附录K  给排水、采暖、燃气工程
K.5  采暖、给排水设备
表K.5 .1  采暖、给排水设备（编码：031005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31005B001
	水箱、水池消毒冲洗
	1.类型
2.容量
3.规格
	m³
	水箱、水池等消毒、冲洗按水箱、水池总容量计算
	溶解漂白粉、灌水、消毒、冲洗。





附录N  其他及附属工程
N.2  其他规定
1. 支/吊架、基础型钢清单工作内容尚应包括接地。



附录P  措施项目
P.1  措施项目
表P.1.1  措施项目（编码：031401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单位
	工作内容

	031401B001
	安全文明
施工
	项
	包括临时设施、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环境保护，应满足《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SJG46-2023）及我市有关规定，具体内容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

	031401B002
	赶工措施
	项
	施工企业为满足合同工期要求而采取的相应组织或施工措施，包括发包人为缩短工期而要求施工企业在夜间施工所发生的夜班补助、夜间施工降效、夜间施工照明设施摊销及照明用电等。

	031401B003
	建筑废弃物减量化措施
	项
	为对质量符合要求的建筑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而采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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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绿化工程
A.3  栽植花木
表A.3.1  栽植花木 （编码：050103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50103B001
	栽植时花
	1.时花种类
2.株高或蓬径
3.土球大小
4.种植形式
	株
	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1.栽植
2.全生命周期养护

	050103B002
	湿地种植苗木
	1.苗木种类
2.胸径或干径
3.株高、冠径
4.起挖方式
	株（丛）
	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1.栽植
2.施工期养护

	050103B003
	林地种植苗木
	1.苗木种类
2.胸径或干径
3.株高、冠径
4.种植穴规格
5.种植密度
6.起挖方式
	株

	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1.栽植
2.施工期养护

	050103B004
	攀爬式、垂吊式设施立面绿化种植

	1.种类
2.株高/冠径/主茎（蔓）长/地径
3.栽植容器/种植毯材质、规格
4.栽植基质种类、厚度
	m
	按栽植容器长度以延长米计算
	1.栽植容器安装/种植毯铺设
2.基质填充
3.栽植
4.施工期养护


A.4  绿地灌溉系统
表A.4.1  绿地灌溉系统（编码：050104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50104B001
	水泵保护罩
	1.材质
2.规格尺寸
	个
	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安装

	050104B002
	喷泉口格栅
	1.格栅类型
2.材质
3.规格
	m2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安装


A.5  养护措施
表A.5.1  养护措施（编码：050105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50105B001
	苗木修剪
	1.苗木种类
2.胸径或干径
3.高度、冠径
4.修剪形式
	株
	以株计量，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1.修剪
2.截枝
3.堆放
4.清理


A.6  其他规定
1. 《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8-2024）表A.1.1中“砍伐乔木”清单工作内容已包含挖根，若不需挖根应在项目特征中进行描述。
2. 《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8-2024）表A.2.1移植花木相应清单项目特征增加“运距”。
3. 《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8-2024）表A.3.1中“设施立面绿化种植”不含设施立面攀爬式、垂吊式植物种植。设施立面攀爬式、垂吊式植物种植应按本章8.6节表A.3.1中“攀爬式、垂吊式设施立面绿化种植”清单列项。
4. 《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8-2024）附录A.1绿地整理注2调整为“挖土（弃渣）、废弃物外运包括在相应项目内”，废弃物消纳在工程建设其他费中单列。



附录B  园路、园桥工程
B.3  其他规定
1. 园路、公园和景区内的广场等室外石材铺贴，可参照本章8.2节附录L表L.2.1中“室外石材铺贴”清单列项。





附录C  园林景观工程
C.5  花架
表C.4.1  花架（编码：050304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50304B001
	立体花卉表面塑形
	1.工艺
2.塑形材料规格、型号
3.类型
	m2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1.材料组对
2.焊接
3.塑形校正


C.7  杂  项
表C.7.1  杂项（编码：050307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50307B001
	招牌石、碑石
	1.石料种类、规格 
2.勾缝要求 
3.混凝土强度等级
4.砂浆强度等级
	m2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1.就位安装
2.校正
3.修整缝口
4.固定




附录D  措施项目
D.6  安全文明施工及其他措施项目
表D.6.1  安全文明施工及其他措施项目（编码050406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工作内容

	050406B001
	安全文明
施工
	项
	包括临时设施、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环境保护，应满足《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SJG46-2023）及我市有关规定，具体内容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

	050406B002
	赶工措施
	项
	施工企业为满足合同工期要求而采取的相应组织或施工措施，包括发包人为缩短工期而要求施工企业在夜间施工所发生的夜班补助、夜间施工降效、夜间施工照明设施摊销及照明用电等。

	050406B003
	建筑废弃物减量化措施
	项
	为对质量符合要求的建筑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而采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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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露天爆破工程
A.5 其他规定
1. 《爆破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2-2024）表A.1.1石方爆破工程中，一般石方、沟槽、基坑的划分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相关规定执行。
2. 《爆破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2-2024）表A.1.1石方爆破工程中一般石方爆破、基坑石方爆破、沟槽石方爆破清单项，清单项目特征中“岩石类别”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中附录B 岩石分类表确定。
3. 《爆破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2-2024）表A.1.1石方爆破工程中一般石方爆破、基坑石方爆破、沟槽石方爆破清单项，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包括允许超挖等）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相关规定执行。


附录B  地下爆破工程
B.4 其他规定
1.《爆破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2-2024）表B.1.1井巷掘进爆破工程中的斜井掘进爆破、表B.2.1隧道开挖爆破工程，清单项目特征中“岩石类别”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附录C 围岩分级表确定。
2.《爆破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2-2024）表B.1.1井巷掘进爆破工程中的竖井掘进爆破、表B.3.1地下空间开挖爆破工程，清单项目特征中“岩石类别”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附录B 岩石分类表确定。
3.《爆破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2-2024）表B.1.1 井巷掘进爆破工程中的竖井掘进爆破和斜井掘进爆破、表B.2.1隧道开挖爆破工程、表B.3.1地下空间开挖爆破工程，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包括允许超挖等）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相关规定执行。


附录H  挖装运输工程
H.5 其他规定
1.《爆破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2-2024）附录H挖装运输工程中工作内容含“渣土处置”的清单项目，不包括弃土场收纳处置费，如发生应列入工程建设其他费中计取。
2.《爆破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2-2024）表H.1.1岩土挖装运输工程清单项目特征中“岩石类别”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附录B 岩石分类表或附录C 围岩分级表确定。
3.《爆破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62-2024）表H.1.1岩土挖装运输工程的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包括允许超挖等）应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SJG170的相关规定执行。


附录J  措施项目
J.5 其他措施项目
表J.5.1  其他措施项目（编码：090905B）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工作内容

	090905B001
	安全文明施工
	项
	包括临时设施、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环境保护，应满足《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SJG46-2023）及我市有关规定，具体内容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

	090905B002
	赶工措施
	项
	施工企业为满足合同工期要求而采取的相应组织或施工措施，包括发包人为缩短工期而要求施工企业在夜间施工所发生的夜班补助、夜间施工降效、夜间施工照明设施摊销及照明用电等。

	090905B003
	建筑废弃物减量化措施
	项
	为对质量符合要求的建筑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而采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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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A  工程计价文件封面

A.1  招标工程量清单封面






                                   工 程






招标工程量清单












发包人：         ( 盖 章 )       





年    月     日


A.2  最高投标限价封面








                                   工 程






最高投标限价













发包人：         ( 盖 章 )       





年    月     日
A.3  投标总价封面








                                   工 程






投标总价














投标人：         ( 盖 章 )       





年    月     日

A.4  竣工（过程）结算价封面









                                   工 程






竣工（过程）结算价












发包人：          （盖 章）    
承包人：          （盖 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9302][bookmark: _Toc29501][bookmark: _Toc8398]附录B  工程计价文件扉页


[bookmark: bookmark71][bookmark: _Toc30358][bookmark: _Toc14620][bookmark: _Toc20566]B.1  招标工程量清单扉页




工程名称：                        

标段名称：                                



招标工程量清单







	编制人：
	（造价专业人员签字及盖章）

	复核人：
	（签字及盖章）

	编 制 单 位 ： 
法定代表人
	（盖章）

	或其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发 包 人：
法定代表人
	（盖章）

	或其授权人： 
编 制 时 间： 
	（签字或盖章）




[bookmark: _Toc1854][bookmark: _Toc2494][bookmark: _Toc3155]B.2  最高投标限价扉页




工程名称：                      

标段名称：                              


最高投标限价

最高投标限价（小写）:                            

（大写）:                           



	编制人：
	（造价专业人员签字及盖章）

	复核人：
	（签字及盖章）

	编 制 单 位 ： 
法定代表人
	（盖章）

	或其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发 包 人：
法定代表人
	（盖章）

	或其授权人： 
编 制 时 间 ： 
	（签字或盖章）





[bookmark: _Toc25947][bookmark: _Toc15293][bookmark: _Toc22270]B.3  投标总价扉页





工程名称：                    

标段名称：                            




投标总价



投标总价（小写）：                          

（大写）：                         






	投标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人： 
	（签字及盖章）

	编制人 ： 
编 制 时 间： 
	（签字或盖章）


[bookmark: _Toc3380][bookmark: _Toc31236][bookmark: _Toc23236]B.4  竣工（过程）结算价扉页




工程名称：                       

标段名称：                              


竣工（过程）结算价


签约合同价（小写）：            （大写）：           
竣工（过程）结算价（小写）：            （大写）：              



	编制人：
	（造价专业人员签字及盖章）

	复核人：
	（签字及盖章）

	编 制 单 位 ： 
法定代表人
	（盖章）

	或其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发包人：
法定代表人
	（盖章）

	或其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承包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人： 
	（签字及盖章）

	编制人： 
编 制 时 间： 
	（签字或盖章）




[bookmark: _Toc17685][bookmark: _Toc25602][bookmark: _Toc14283]附录C  工程计价说明

[bookmark: _Toc16096][bookmark: _Toc31012][bookmark: _Toc6924]C.1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审核）说明
工程名称：
	


注：最高投标限价编制（审核）说明应包括工程概况、工程范围、编制（审核）依据、特殊要求（如有）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等内容。



[bookmark: _Toc18461][bookmark: _Toc11242][bookmark: _Toc8004]C.2  投标报价填报说明
工程名称：
	


注：投标报价填报说明应包括工程范围、工程特征、计划工期、施工现场情况、施工组织特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等内容。

[bookmark: _Toc24338][bookmark: _Toc3376][bookmark: _Toc24159]C.3  竣工（过程）结算编制（审核）说明
工程名称：
	


注：竣工（过程）结算编制（审核）说明应包括工程概况、工程范围、编制（审核）依据，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等内容。

[bookmark: _Toc3504][bookmark: _Toc6405][bookmark: _Toc8423]附录D  工程计价费用汇总表
D.1  工程项目最高投标限价/投标总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
	第   页    共  页

	序号
	汇  总  内  容
	金额（元）
	其  中

	
	
	
	安全文明施工费（元）
	暂估价（元）
	暂列金额（元）

	1
	建设项目
	　
	　
	　
	

	1.1
	单项工程 1
	　
	　
	　
	

	1.1.1
	单位工程 1
	　
	　
	　
	

	1.1.2
	单位工程 2
	　
	　
	　
	

	1.2
	单项工程 2
	　
	　
	　
	

	1.2.1
	单位工程 1
	　
	　
	　
	

	1.2.2
	单位工程 2
	　
	　
	　
	

	…
	
	　
	　
	　
	

	
	
	　
	　
	　
	

	
	
	
	
	
	

	
	
	　
	　
	　
	

	
	
	　
	　
	　
	

	
	
	　
	　
	　
	

	
	
	　
	　
	　
	

	
	
	　
	　
	　
	

	
	
	　
	　
	　
	

	合计
	　
	　
	　
	

	注：1. 暂估价包含专业工程暂估价及材料暂估价。专业工程暂估价为已含税价格，在计算增值税计算基础时不应包含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
2. 本表宜用于按合同标的为工程量清单编制对象的工程汇总计算，以单项工程为工程量清单编制对象的工程可按本表汇总计算。




D.2  单位工程最高投标限价/投标总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号
	汇总内容
	金额
（元）
	其中：
材料暂估价
（元）

	1
	分部分项工程
	
	

	1.1
	……
	
	

	
	
	
	

	
	
	
	

	
	
	
	

	
	
	
	

	
	
	
	

	2
	措施项目
	
	　

	2.1
	安全文明施工费
	
	

	2.1.1
	安全文明施工费（按费率计算）
	
	

	2.1.2
	安全文明施工费（按清单列项）
	
	

	2.1.3
	产业工人职业训练专项经费
	
	

	2.2
	……
	
	

	
	
	
	

	3
	其他项目
	
	

	3.1
	暂列金额
	
	

	3.2
	专业工程暂估价
	
	

	3.3
	计日工
	
	

	3.4
	总承包服务费
	
	

	4
	增值税
	
	

	
	
	
	

	
	
	
	

	合计
	
	

	注：专业工程暂估价为已含税价格，在计算增值税计算基础时不应包含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




D.3  工程项目竣工（过程）结算汇总表
	
	
	
	
	
	

	工程名称：
	第   页    共   页

	序号
	汇  总  内  容
	金额
（元）
	其  中

	
	
	
	安全文明施工费（元）

	1
	建设项目
	　
	　

	1.1
	单项工程 1
	　
	　

	1.1.1
	单位工程 1
	　
	　

	1.1.2
	单位工程 2
	　
	　

	
	……
	
	

	1.2
	单项工程 2
	　
	　

	1.2.1
	单位工程 1
	　
	　

	1.2.2
	单位工程 2
	　
	　

	
	……
	　
	　

	
	
	　
	　

	
	
	　
	　

	……
	专业工程暂估价结算
	　
	　

	
	
	　
	　

	
	
	
	

	
	
	
	

	
	
	
	

	
	
	　
	　

	
	
	　
	　

	
	
	
	

	

	
	
	

	合计
	　
	　

	注：1. 专业工程暂估价为已含税价格，在计算增值税计算基础时不应包含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
    2.本表适用于按合同标的为工程量清单编制对象的工程汇总计算，以单项工程为工程量清单编制对象的工程可参照本表汇总计算。




D.4  单位工程结算汇总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号
	汇总内容
	金额（元）

	1
	分部分项工程
	　

	1.1
	……
	　

	
	　
	　

	
	　
	　

	
	　
	　

	
	　
	　

	
	
	

	
	
	

	2
	措施项目
	

	2.1
	安全文明施工费
	

	2.1.1
	安全文明施工费（按费率计算）
	

	2.1.2
	安全文明施工费（按清单列项）
	

	2.1.3
	产业工人职业训练专项经费
	

	2.2
	……
	

	
	
	

	3
	其他项目
	

	3.1
	计日工
	

	3.2
	总承包服务费
	

	3.3
	材料暂估价调整
	

	3.4
	发承包双方约定的其他项目调整
	

	3.4.1
	优质优价奖励
	

	3.4.2
	……
	

	
	
	

	
	
	

	4
	增值税
	

	合计
	



附表E  工程计价表
E.1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计价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
单价
	合价
	其中：材料暂估合价

	
	
	
	
	
	
	
	
	

	
	
	
	
	
	
	
	
	

	
	
	
	
	
	
	
	
	

	
	
	
	
	
	
	
	
	

	
	
	
	
	
	
	
	
	

	
	
	
	
	
	
	
	
	

	
	
	
	
	
	
	
	
	

	
	
	
	
	
	
	
	
	

	
	
	
	
	
	
	
	
	

	
	
	
	
	
	
	
	
	

	
	
	
	
	
	
	
	
	

	
	
	
	
	
	
	
	
	

	
	
	
	
	
	
	
	
	

	
	
	
	
	
	
	
	
	

	
	
	
	
	
	
	
	
	

	
	
	
	
	
	
	
	
	

	
	
	
	
	
	
	
	
	

	
	
	
	
	
	
	
	
	

	
	
	
	
	
	
	
	
	

	
	
	
	
	
	
	
	
	

	本页小计
	
	

	合计
	
	

	



E.2  措施项目清单计价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工作内容
	计量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1
	……
	安全文明施工费
	
	
	
	
	

	1.1
	……
	安全文明施工费（按费率计算）
	
	
	
	
	

	1.2
	……
	安全文明施工费（按清单列项）
	
	
	
	
	

	1.2.1
	……
	施工区与外部环境隔离的装配式钢结构围挡、PVC围挡、铁马、水马
	
	
	
	
	

	1.2.2
	……
	基坑内场地硬地化
	
	
	
	
	

	1.2.3
	……
	施工区裸土覆盖、施工区临时排水沟、施工区临时集水井
	
	
	
	
	

	1.2.4
	……
	隔音屏、声屏障
	
	
	
	
	

	
	……
	……
	
	
	
	
	

	1.3
	……
	产业工人职业训练专项经费
	
	
	
	
	

	2
	……
	赶工措施
	
	
	
	
	

	3
	……
	脚手架
	
	
	
	
	

	4
	……
	施工排水
	
	
	
	
	

	5
	……
	施工降水
	
	
	
	
	

	
	
	
	
	
	
	
	

	
	
	
	
	
	
	
	

	
	
	
	
	
	
	
	

	
	
	
	
	
	
	
	

	
	
	
	
	
	
	
	

	
	
	
	
	
	
	
	

	本页小计
	
	
	　
	

	合计
	
	
	　
	


注：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属于不可竞争项目，其计价应符合本指引及深圳市相关规定。


E.3  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清单综合单价组成明细

	编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企业管理费和利润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企业管理费和利润

	
	
	
	
	
	
	
	
	
	
	
	

	
	
	
	
	
	
	
	
	
	
	
	

	
	
	
	
	
	
	
	
	
	
	
	

	
	
	
	
	
	
	
	
	
	
	
	

	
	
	
	
	
	
	
	
	
	
	
	

	
	
	
	
	
	
	
	
	
	
	
	

	
	
	
	
	
	
	
	
	
	
	
	

	
	
	
	
	
	
	
	
	
	
	
	

	小计
	
	
	
	

	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费用明细
	
	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
（元）
	暂估单价（元）
	暂估合价（元）

	
	人工
	
	
	
	
	
	
	

	
	
	
	
	
	
	
	
	

	
	
	
	
	
	
	
	
	

	
	材料
	
	
	
	
	
	
	

	
	
	
	
	
	
	
	
	

	
	
	
	
	
	
	
	
	

	
	机械
	
	
	
	
	
	
	

	
	
	
	
	
	
	
	
	

	
	
	
	
	
	
	
	
	


注：招标文件提供了材料暂估单价的，按暂估的单价填入表内“暂估单价”及“暂估合价”栏。


E.4  其他项目清单计价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备注

	
	
	
	

	
	
	
	

	
	
	
	

	
	
	
	

	
	
	
	

	
	
	
	

	
	
	
	

	
	
	
	

	
	
	
	

	
	
	
	

	
	
	
	

	
	
	
	

	
	
	
	

	
	
	
	

	
	
	
	

	合计
	　
	-

	


E.5  增值税计价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说明
	计算基础
	税率（%）
	金额（元）

	
	
	
	
	
	

	
	
	
	
	
	

	
	
	
	
	
	

	
	
	
	
	
	

	


	
	
	
	
	

	
	
	
	
	
	

	
	
	
	
	
	

	
	
	
	
	
	

	
	
	
	
	
	

	
	
	
	
	
	

	
	
	
	
	
	

	
	
	
	
	
	

	
	
	
	
	
	

	
	
	
	
	
	

	
	
	
	
	
	

	
	
	
	
	
	

	
	
	
	
	
	

	
	
	
	
	
	

	
	
	
	
	
	

	
	
	
	
	
	

	
	
	
	
	
	

	合计
	





E.6  材料暂估单价及调整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号
	项目编码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暂估
	确认
	调整金额
（元）
	备注

	
	
	
	
	
	数量
	单价（元）
	合价
（元）
	数量
	单价
（元）
	合价
（元）
	
	

	
	
	
	
	
	A1
	B1
	C1
	A2
	B2
	C2
	D=C2-C1
	

	
	
	
	
	
	
	
	
	
	
	
	
	

	
	
	
	
	
	
	
	
	
	
	
	
	

	
	
	
	
	
	
	
	
	
	
	
	
	

	
	
	
	
	
	
	
	
	
	
	
	
	

	
	
	
	
	
	
	
	
	
	
	
	
	

	
	
	
	
	
	
	
	
	
	
	
	
	

	
	
	
	
	
	
	
	
	
	
	
	
	

	
	
	
	
	
	
	
	
	
	
	
	
	

	
	
	
	
	
	
	
	
	
	
	
	
	

	
	
	
	
	
	
	
	
	
	
	
	
	

	
	
	
	
	
	
	
	
	
	
	
	
	

	
	
	
	
	
	
	
	
	
	
	
	
	

	
	
	
	
	
	
	
	
	
	
	
	
	

	
	
	
	
	
	
	
	
	
	
	
	
	

	
	
	
	
	
	
	
	
	
	
	
	
	

	
	
	
	
	
	
	
	
	
	
	
	
	

	
	
	
	
	
	
	
	
	
	
	
	
	

	
	
	
	
	
	
	
	
	
	
	
	
	

	
	
	
	
	
	
	
	
	
	
	
	
	

	
	
	
	
	
	
	
	
	
	
	
	
	

	
	
	
	
	
	
	
	
	
	
	
	
	

	
	
	
	
	
	
	
	
	
	
	
	
	

	
	本页小计
	
	—
	—
	
	
	—

	
	合    计
	
	—
	—
	
	
	—


注：本表可由发包人填写“暂估单价 ”栏，并在备注栏说明拟用暂估价材料的清单项目，投标人应将上述材料暂估单价计入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结算时应按合同约定的价格填写“确认金额 ”。
E.7  暂列金额明细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暂列金额（元）
	备注

	
	
	
	
	

	
	
	
	
	

	
	
	
	
	

	
	
	
	
	

	
	
	
	
	

	
	
	
	
	

	
	
	
	
	

	
	
	
	
	

	
	
	
	
	

	
	
	
	
	

	
	
	
	
	

	
	
	
	
	

	合计
	　
	-




E.8  专业工程暂估价明细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号
	专业工程名称
	暂估金额（元）
	备注

	
	
	不含税价格
	增值税
	含税价格
	

	
	
	
	
	
	

	
	
	
	
	
	

	
	
	
	
	
	

	
	
	
	
	
	

	
	
	
	
	
	

	
	
	
	
	
	

	
	
	
	
	
	

	
	
	
	
	
	

	
	
	
	
	
	

	
	
	
	
	
	

	
	
	
	
	
	

	
	
	
	
	
	

	
	
	
	
	
	

	
	
	
	
	
	

	
	
	
	
	
	

	
	
	
	
	
	

	
	
	
	
	
	

	
	
	
	
	
	

	
	
	
	
	
	

	
	
	
	
	
	

	
	
	
	
	
	

	
	
	
	
	
	

	
	
	
	
	
	

	本页小计
	
	
	
	-

	合　　计
	
	
	
	-

	





E.9  计日工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暂定数量
	综合单价
（元）
	合价

	一
	人工
	　
	　
	　
	

	1
	　
	　
	　
	　
	

	2
	　
	　
	　
	　
	

	3
	　
	　
	　
	　
	

	4
	　
	　
	　
	　
	

	人工小计
	
	

	二
	材料
	　
	　
	　
	

	1
	　
	　
	　
	　
	

	2
	　
	　
	　
	　
	

	3
	　
	　
	　
	　
	

	4
	　
	　
	　
	　
	

	5
	
	
	
	
	

	材料小计
	
	

	三
	施工机械
	　
	　
	　
	

	1
	　
	　
	　
	　
	

	2
	　
	　
	　
	　
	

	3
	　
	　
	　
	　
	

	4
	　
	　
	　
	　
	

	施工机械小计
	

	合计
	







E.10  总承包服务费计价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金额（元）
	备注

	
	
	
	
	
	

	
	
	
	
	
	

	
	
	
	
	
	

	
	
	
	
	
	

	
	
	
	
	
	

	
	
	
	
	
	

	
	
	
	
	
	

	
	
	
	
	
	

	本页小计
	
	
	
	-

	合　　计
	
	
	
	-

	





附表F  主要材料一览（调差）表
F.1  发包人提供材料一览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号
	材料名称、
规格及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有效损耗率（%）
	备注

	
	
	
	
	
	
	
	

	
	
	
	
	
	
	
	

	
	
	
	
	
	
	
	

	
	
	
	
	
	
	
	

	
	
	
	
	
	
	
	

	
	
	
	
	
	
	
	

	
	
	
	
	
	
	
	

	
	
	
	
	
	
	
	

	
	
	
	
	
	
	
	

	
	
	
	
	
	
	
	

	
	
	
	
	
	
	
	

	
	
	
	
	
	
	
	

	
	
	
	
	
	
	
	

	
	
	
	
	
	
	
	

	
	
	
	
	
	
	
	

	
	
	
	
	
	
	
	

	
	
	
	
	
	
	
	

	
	合　　　　计
	
	-
	-





F.2  承包人提供可调差人工、主要材料表一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号
	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基准价
（元）
	投标报价
（元）
	风险幅度系数
（%）
	价格信息（元）
	价差（元）
	价差调整金额（元）

	
	
	
	
	
	
	
	
	
	

	
	
	
	
	
	
	
	
	
	

	
	
	
	
	
	
	
	
	
	

	
	
	
	
	
	
	
	
	
	

	
	
	
	
	
	
	
	
	
	

	
	
	
	
	
	
	
	
	
	

	
	
	
	
	
	
	
	
	
	

	
	
	
	
	
	
	
	
	
	

	
	
	
	
	
	
	
	
	
	

	
	
	
	
	
	
	
	
	
	

	
	
	
	
	
	
	
	
	
	

	
	
	
	
	
	
	
	
	
	

	
	
	
	
	
	
	
	
	
	

	
	
	
	
	
	
	
	
	
	

	
	
	
	
	
	
	
	
	
	

	
	
	
	
	
	
	
	
	
	

	
	
	
	
	
	
	
	
	
	

	
	
	
	
	
	
	
	
	
	

	
	
	
	
	
	
	
	
	
	

	
	
	
	
	
	
	
	
	
	

	
	
	
	
	
	
	
	
	
	

	
	
	
	
	
	
	
	
	
	

	
	
	
	
	
	
	
	
	
	

	本页小计
	

	合计
	




F.3  承包人提供可调差人工、主要材料表二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号
	名称、规格、型号
	变值权重
	基本价格指数
	现行价格指数
	风险幅度系数（%）
	价差调整金额
（元）

	
	
	
	
	
	
	

	
	
	
	
	
	
	

	
	
	
	
	
	
	

	
	
	
	
	
	
	

	
	
	
	
	
	
	

	
	
	
	
	
	
	

	
	
	
	
	
	
	

	
	
	
	
	
	
	

	
	
	
	
	
	
	

	
	
	
	
	
	
	

	
	
	
	
	
	
	

	
	
	
	
	
	
	

	
	
	
	
	
	
	

	
	
	
	
	
	
	

	
	
	
	
	
	
	

	
	
	
	
	
	
	

	
	
	
	
	
	
	

	
	
	
	
	
	
	

	
	
	
	
	
	
	

	
	
	
	
	
	
	

	
	
	
	
	
	
	

	
	
	
	
	
	
	

	
	
	
	
	
	
	

	
	
	
	
	
	
	

	
	
	
	
	
	
	

	
	定值权重A
	
	
	
	
	

	合  计
	1
	
	
	
	



	１


１


